
７３３　　

授予欧洲专利的公约❶

(欧洲专利公约)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５日签署,根据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７日 «关于修改

欧洲 ‹专利公约第６３条›的法案»和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

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改❷)

目　　录

前言

第Ⅰ部分　一般和组织机构的规定

　第Ⅰ章　一般规定

　　第１条　授予专利的欧洲法律

　　第２条　欧洲专利

　　第３条　地域的效力

　　第４条　欧洲专利组织

　　第４a条　缔约国部长会议

　第Ⅱ章　欧洲专利组织

　　第５条　法律地位

　　第６条　所在地

　　第７条　欧洲专利局的分办事处

　　第８条　特权和豁免权

❶
❷

翻译、校对:汤宗舜.
欧洲专利组织 行 政 委 员 会 根 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的 决 定 (参 见

EPO２００１年 官 方 公 报 特 辑 第 ４号 第 ５５页)通 过 的 本 公 约 新 文 本 已 成 为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其依据是该法案第３条第 (２)款第２句.



７３４　　

　　第９条　责任

　第Ⅲ章　欧洲专利局

　　第１０条　管理

　　第１１条　高级职员的任命

　　第１２条　任职的义务

　　第１３条　本组织与欧洲专利局职员之间的争议

　　第１４条　欧洲专利局、欧洲专利申请和其他文件的语言

　　第１５条　程序的负责部门

　　第１６条　受理处

　　第１７条　各检索部

　　第１８条　各审查部

　　第１９条　各异议部

　　第２０条　法律部

　　第２１条　各申诉委员会

　　第２２条　扩大申诉委员会

　　第２３条　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

　　第２４条　回避和异议

　　第２５条　技术意见

　第Ⅳ章　行政委员会

　　第２６条　成员

　　第２７条　主席

　　第２８条　理事会

　　第２９条　会议

　　第３０条　观察员的出席

　　第３１条　行政委员会的语言

　　第３２条　人员、房屋和设备

　　第３３条　行政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的权限

　　第３４条　表决权

　　第３５条　表决规则

　　第３６条　选票的加权



７３５　　

　第Ⅴ章　财务规定

　　第３７条　预算筹资

　　第３８条　本组织自己的资源

　　第３９条　缔约国关于欧洲专利续展费应缴的款项

　　第４０条　费用标准和缴纳,特别财政捐款

　　第４１条　预付款

　　第４２条　预算

　　第４３条　支出的授权

　　第４４条　未能预见的支出的拨款

　　第４５条　会计期间

　　第４６条　预算的编制和通过

　　第４７条　临时预算

　　第４８条　预算的实施

　　第４９条　账目的审计

　　第５０条　财务条例

　　第５１条　费用

第Ⅱ部分　专利实体法

　第Ⅰ章　可享专利性

　　第５２条　可享专利的发明

　　第５３条　可享专利性的例外

　　第５４条　新颖性

　　第５５条　不具有损害性的公开

　　第５６条　创造性

　　第５７条　产业上的应用

　第Ⅱ章　有权申请和取得欧洲专利的人,发明人的署名

　　第５８条　提出欧洲专利申请的权利

　　第５９条　多数申请人

　　第６０条　取得欧洲专利的权利

　　第６１条　无权的人提出的欧洲专利申请

　　第６２条　发明人的署名权



７３６　　

　第Ⅲ章　欧洲专利及欧洲专利申请的效力

　　第６３条　欧洲专利的期限

　　第６４条　欧洲专利授予的权利

　　第６５条　欧洲专利的译文

　　第６６条　欧洲申请与本国申请等同

　　第６７条　欧洲专利申请公布后授予的权利

　　第６８条　欧洲专利撤销或限制的效力

　　第６９条　保护范围

　　第７０条　欧洲专利申请或者欧洲专利的作准文本

　第Ⅳ章　欧洲专利申请作为产权的客体

　　第７１条　移转和权利的构成

　　第７２条　转让

　　第７３条　协议许可

　　第７４条　适用的法律

第Ⅲ部分　欧洲专利申请

　第Ⅰ章　欧洲专利申请的提交和对申请的要求

　　第７５条　欧洲专利申请的提交

　　第７６条　欧洲专利分案申请

　　第７７条　欧洲专利申请的转送

　　第７８条　对欧洲专利申请的要求

　　第７９条　缔约国的指定

　　第８０条　申请日

　　第８１条　发明人的姓名

　　第８２条　发明的单一性

　　第８３条　发明的公开

　　第８４条　权利要求书

　　第８５条　摘要

　　第８６条　欧洲专利申请的续展费

　第Ⅱ章　优先权

　　第８７条　优先权



７３７　　

　　第８８条　要求优先权

　　第８９条　优先权的效力

第Ⅳ部分　审批程序

　　第９０条　申请提交时的审查和形式要求的审查

　　第９１条　已删除

　　第９２条　欧洲检索报告的作出

　　第９３条　欧洲专利申请的公布

　　第９４条　欧洲专利申请的审查

　　第９５条　已删除

　　第９６条　欧洲专利申请的审查

　　第９７条　拒绝或授权

　　第９８条　欧洲专利说明书的公布

第Ⅴ部分　异议和限制程序

　　第９９条　异议

　　第１００条　异议的理由

　　第１０１条　异议的审查———欧洲专利的撤销或维持

　　第１０２条　已删除

　　第１０３条　欧洲专利新说明书的公布

　　第１０４条　费用

　　第１０５条　推定侵权人的参加

　　第１０５a条　限制或撤销的请求

　　第１０５b条　欧洲专利的限制或撤销

　　第１０５c条　欧洲专利说明书修改文本的出版

第Ⅵ部分　申诉程序

　　第１０６条　可以申诉的决定

　　第１０７条　有权提出申诉和成为申诉程序当事人的人

　　第１０８条　申诉的期限和形式

　　第１０９条　中间修改

　　第１１０条　对申诉的审查

　　第１１１条　对申诉的决定



７３８　　

　　第１１２条　扩大申诉委员会的决定或意见

　　第１１２a条　请求由扩大申诉委员会复审

第Ⅶ部分　共同规定

　第Ⅰ章　程序方面的共同规定

　　第１１３条　决定的根据

　　第１１４条　欧洲专利局自动进行审查

　　第１１５条　第三方的评述

　　第１１６条　口头程序

　　第１１７条　方法和采取证据

　　第１１８条　欧洲专利申请或欧洲专利的统一性

　　第１１９条　通知

　　第１２０条　期限

　　第１２１条　欧洲专利申请的进一步处理

　　第１２２条　权利的恢复

　　第１２３条　修改

　　第１２４条　关于现有技术的信息

　　第１２５条　参考一般原则

　　第１２６条　已删除

　第Ⅱ章　向公众或官方机构提供信息

　　第１２７条　欧洲专利登记簿

　　第１２８条　文档的查阅

　　第１２９条　定期出版物

　　第１３０条　信息交换

　　第１３１条　行政的和法律的合作

　　第１３２条　出版物的交换

　第Ⅲ章　代理

　　第１３３条　代理的一般原则

　　第１３４条　在欧洲专利局的代理

　　第１３４a条　在欧洲专利局执业的职业代理人协会



７３９　　

第Ⅷ部分　对国家法律的影响

　第Ⅰ章　转换为国家专利申请

　　第１３５条　适用国家程序的请求

　　第１３６条　已删除

　　第１３７条　转换的形式要求

　第Ⅱ章　撤销和在先权利

　　第１３８条　欧洲专利的撤销

　　第１３９条　在先日期或同一日期的权利

　第Ⅲ章　其他效力

　　第１４０条　国家的实用新型和实用证书

　　第１４１条　欧洲专利的续展费

第Ⅸ部分　特别协定

　　第１４２条　单一专利

　　第１４３条　欧洲专利局的特别部门

　　第１４４条　在特别部门的代理

　　第１４５条　行政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

　　第１４６条　完成特别任务花费的开支

　　第１４７条　关于单一专利的续展费的缴纳

　　第１４８条　欧洲专利申请作为产权的客体

　　第１４９条　共同指定

　　第１４９a条　各缔约国之间的其他协定

第Ⅹ部分　根据 «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国际申请,欧洲－PCT
申请

　　第１５０条　 «专利合作条约»的适用

　　第１５１条　欧洲专利局作为受理局

　　第１５２条　欧洲专利局作为国际检索单位或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

　　第１５３条　欧洲专利局作为指定局或选定局

　　第１５４条　已删除

　　第１５５条　已删除



７４０　　

　　第１５６条　已删除

　　第１５７条　已删除

　　第１５８条　已删除

第Ⅺ部分　已删除

　　第１５９条　已删除

　　第１６０条　已删除

　　第１６１条　已删除

　　第１６２条　已删除

　　第１６３条　已删除

第Ⅻ部分　最后规定

　　第１６４条　实施细则和各议定书

　　第１６５条　签字—批准书

　　第１６６条　加入

　　第１６７条　已删除

　　第１６８条　适用的地域

　　第１６９条　生效

　　第１７０条　首次捐款

　　第１７１条　公约的有效期间

　　第１７２条　修订

　　第１７３条　缔约国之间的争议

　　第１７４条　退出

　　第１７５条　既得权利的保留

　　第１７６条　前缔约国的财政权利和义务

　　第１７７条　公约的语言

　　第１７８条　送达和通知



７４１　　

前　言

各缔约国:
渴望加强欧洲各国之间关于发明保护的合作;
渴望在这些国家,这种保护可以通过单一的专利授予程序,

借助于制定有关这样授予的专利的某些标准规则而获得;
为达到上述目的,渴望缔结一项公约,该公约规定建立欧洲

专利组织,并成为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０日在巴黎签订,最后在１９６７
年７月１４日修改的 «保护工业产权公约»第１９条所称的专门协

定,１９７０年６月１９日签订的 «专利合作条约»第４５条第１款所

称的地区专利条约.
议定如下:

第Ⅰ部分　一般和组织机构的规定

第Ⅰ章　一般规定

第１条　授予专利的欧洲法律

本公约制定各缔约国❶共同的授予发明专利的法律制度.

❶ 截至２００７年底,共有３２个缔约国: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
瑞士、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德国、丹麦、爱沙尼亚、西班牙、芬 兰、
法国、英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冰岛、意大利、列支敦士登、立陶

宛、卢森堡、拉脱维亚、摩纳哥、马尔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

亚、瑞典、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土耳其.
译者注:前述注释为欧洲专利局网站上所附公约文本自身的注释.但

是,在欧洲专利局网站上关于缔约国的名单中,还有以下国家为缔约国:
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塞尔维亚、圣马力诺.
此外,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共和国根据请求承认欧洲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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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条　欧洲专利

(１)依据本公约授予的专利称为欧洲专利.
(２)除非本公约另有规定,在授予欧洲专利的每个缔约国

中,欧洲专利具有各该国授予的本国专利的效力,并与该国的本

国专利受到同样条件的约束.

第３条　地域的效力

申请人可以请求对一个或者数个缔约国授予欧洲专利.

第４条　欧洲专利组织

(１)本公约设立欧洲专利组织 (下称 “本组织”).本组织

具有行政和财务方面的自主权.
(２)本组织的机构如下:
(a)欧洲专利局;
(b)行政委员会.
(３)本组织的任务是授予欧洲专利.这一任务在行政委员会

的监督下,由欧洲专利局执行.

第４a条❶　缔约国部长会议

各缔约国负责专利事务的部长至少应当每５年集会一次,讨

论有关本组织和有关欧洲专利制度的问题.

第Ⅱ章　欧洲专利组织

第５条　法律地位

(１)本组织具有法律人格.
(２)在各缔约国中,本组织享有各该国本国法授予法人的最

广泛的法律能力,它尤其可以取得或者处分动产和不动产,并且

可以成为诉讼的一方当事人.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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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欧洲专利局局长代表本组织.

第６条　所在地

(１)本组织设于慕尼黑.
(２)欧洲专利局设于慕尼黑,在海牙设分局.

第７条　欧洲专利局的分办事处

为了信息和联络的目的,如果需要,可以依行政委员会的决

定在缔约国或者在工业产权领域的政府间组织设立欧洲专利局的

分办事处,但是须得有关缔约国或者组织的同意.

第８条　特权和豁免权

本公约所附关于特权和豁免权的议定书规定本组织、行政委

员会的成员、欧洲专利局的职员以及议定书中所规定的参加本组

织工作的其他人员,在每个缔约国领土内,享有为履行其职责所

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

第９条　责任

(１)本组织的合同责任依照有关合同所适用法律的规定.
(２)对于本组织所造成的或者欧洲专利局的职员在履行其职

责时所造成的任何损害,本组织的非合同责任依照德意志联邦共

和国法律的规定.如果损害是由海牙分局或者分办事处,或者其

职员所造成的,则适用海牙分局或者分办事处所在的缔约国法律

的规定.
(３)欧洲专利局职员对本组织的个人责任应当在其服务条例

或者雇用条件中加以规定.
(４)具有解决第１款和第２款所述争议的管辖权的法院为:
(a)关于根据第１款的争议,除非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指定另

一国家的法院,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
(b)关于根据第２款的争议,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合法管

辖权的法院或者为分局或者分办事处所在国有合法管辖权的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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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Ⅲ章　欧洲专利局

第１０条　管理

(１)欧洲专利局由局长管理,局长应当就该局的活动向行政

委员会负责.
(２)为此目的,局长具有下列的职责和权力:
(a)为了保证欧洲专利局工作的进行,局长应当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包括制定内部行政指示以及为公众公布指南;
(b)在本公约没有这方面规定的限度内,局长应当分别规定

慕尼黑欧洲专利局和海牙分局应当办理的事务;
(c)局长可以向行政委员会提出修改本公约的建议以及制定

属于行政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一般性条例或者决定的建议;
(d)局长编制和执行预算以及任何修改预算或者补充预算;
(e)局长每年向行政委员会提交管理报告;
(f)局长对人员行使监督权;
(g)在符合第１１条规定的前提下,局长任命和提升职员;
(h)局长对第１１条所述职员以外的其他职员行使纪律处分

权,可以对第１１条第２款和第３款所述的职员向行政委员会提

出给予纪律处分的建议;
(i)局长可以将其职责和权力委托他人行使.
(３)局长由数名副局长协助.如果局长不在或者有病,一名

副局长应当按照行政委员会规定的程序代行其职务.

第１１条 ❶ 　高级职员的任命

(１)欧洲专利局局长由行政委员会任命.
(２)各副局长应当由行政委员会在与欧洲专利局局长商议后

任命.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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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各申诉委员会和扩大申诉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主席在

内,由行政委员会根据欧洲专利局局长的建议任命.上述人员可

以由行政委员会在与欧洲专利局局长商议后再次任命.
(４)行政委员会应当对第１款至第３款所述的职员行使纪律

处分权.
(５)行政委员会在与欧洲专利局局长磋商后,也可以任命缔

约国国家法院或者准司法机关的具有法律资格的成员为扩大申诉

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可以继续在国家一级的司法活动.他们的任

期为３年,可以再次任命.

第１２条　任职的义务

欧洲专利局的职员,即使在停止任职以后,有义务不泄露也

不利用属于职业秘密性质的信息.

第１３条　本组织与欧洲专利局职员之间的争议

(１)欧洲专利局的职员和前职员或者其权利继承人,在与欧

洲专利组织发生争议时,可以根据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规约的

规定,在长期职员服务条例、退休金条例所规定的或者其他职员

的任职条件所制定的限度内和条件下,向国际劳工组织行政法庭

申诉.
(２)上述申诉,只有在有关人员已经按照情况,根据服务条

例、退休金条例或者任职条件用尽了他可以利用的所有其他申诉

方式以后,方可受理.

第１４条❶　欧洲专利局、欧洲专利申请和其他文件的语言

(１)欧洲专利局的正式语言为英语、法语和德语.
(２)提出欧洲专利申请应当使用正式语言之一,或者,如果

是使用任何其他语言提出的,应当根据实施细则译为正式语言之

一.在欧洲专利局的全部程序中,此种译文可以修改,使其与原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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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申请保持一致.如果要求的译文没有在规定的期间内提

交,该申请视为撤回.
(３)提出欧洲专利申请所使用的或者其译文所使用的欧洲专

利局正式语言,除实施细则另有规定外,应当在欧洲专利局的各

种程序中作为程序语言使用.
(４)自然人或者法人的居所或者主营业所是在以英语、法

语、德语以外的语言作为正式语言的缔约国内的,以及缔约国国

民居住于国外的,可以使用该国的正式语言提交必须在一定期限

内提交的文件.然而,他们应当根据实施细则提交使用欧洲专利

局一种正式语言的译文.如果构成欧洲专利申请文件以外的任何

文件没有使用规定的语言提交,或者如果本公约所要求的任何译

文没有在规定的期间内提交,该文件视为没有提交.
(５)欧洲专利申请应当以程序语言公布.
(６)欧洲专利说明书应当以程序语言公布,并包括以欧洲专

利局其他两种正式语言对权利要求书的译文.
(７)下列刊物以欧洲专利局的３种正式语言出版:
(a)欧洲专利公报;
(b)欧洲专利局官方公报.
(８)欧洲专利登记簿的登记项目应当使用欧洲专利局的３种

正式语言.遇有疑义时,以程序语言的登记作准.

第１５条　程序的负责部门

为实施本公约规定的程序,欧洲专利局设立下列各部门:
(a)受理处;
(b)各检索部;
(c)各审查部;
(d)各异议部;
(e)法律部;
(f)各申诉委员会;
(g)扩大申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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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６条❶　受理处

受理处负责对申请提交时的审查,以及对欧洲专利申请的形

式要求的审查.

第１７条❷　各检索部

各检索部负责作出欧洲检索报告.

第１８条❸　各审查部

(１)各审查部负责欧洲专利申请的审查.
(２)一个审查部由３名技术审查员组成.然而,在作出决定

前,欧洲专利申请的审查通常应当委托该部的１名成员进行.口

头程序在审查部本身进行.如果审查部认为决定的性质需要,该

部应当扩大,增加１名具有法律资格的审查员.遇有票数相等

时,审查部主席的投票是决定性的.

第１９条　各异议部

(１)各异议部负责对任何欧洲专利提出的异议进行审查.
(２)各异议部由３名技术审查员组成,其中至少应有２名审

查员未曾参与该异议涉及的专利的授予程序.曾参与授予该欧洲

专利程序的审查员不得担任主席.在就异议作出最终决定之前,
异议部可以将对异议的审查委托其一名成员进行.口头程序在异

议部本身进行.如果异议部认为决定的性质需要,应当扩大该

部,增加１名未曾参与该专利授予程序、具有法律资格的审查

员.遇有票数相等时,异议部主席的投票是决定性的.

第２０条　法律部

(１)法律部负责对欧洲专利登记簿的登记项目,以及对专业

代理人名册的登记和注销作出决定.
(２)法律部的决定应当由１名具有法律资格的成员作出.

❶❷❸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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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条❶　各申诉委员会

(１)各申诉委员会负责对受理处、各审查部、各异议部和法

律部所作决定的申诉的审查.
(２)对于受理处或者法律部所作决定的申诉,申诉委员会由

３名具有法律资格的成员组成.
(３)对 于 审 查 部 所 作 决 定 的 申 诉,申 诉 委 员 会 的 组 成

如下:
(a)在该决定涉及一项欧洲专利申请的拒绝,或者一项欧洲

专利的授予、限制或者撤销,并且作出该决定的审查部的成员少

于４名时,申诉委员会由２名具有技术资格的成员和１名具有法

律资格的成员组成;
(b)在该决定是由４名成员组成的审查部所作出的,或者申

诉委员会认为申诉的性质需要时,申诉委员会由３名具有技术资

格的成员和２名具有法律资格的成员组成;
(c)在所有其他情形,申诉委员会由３名具有法律资格的成

员组成.
(４)对 于 异 议 部 所 作 决 定 的 申 诉,申 诉 委 员 会 的 组 成

如下:
(a)在该决定是由３名成员组成的异议部作出时,申诉委

员会由２名具有技术资格的成员和１名具有法律资格的成员

组成;
(b)在该决定是由４名成员组成的异议部所作出的,或者申

诉委员会认为申诉的性质需要时,申诉委员会由３名具有技术资

格的成员和２名具有法律资格的成员组成.

第２２条❷　扩大申诉委员会

(１)扩大申诉委员会负责下列事项:
(a)对申诉委员会提交的法律问题作出决定;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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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欧洲专利局局长根据第１１２条提交的法律问题提出

意见;
(c)对根据本公约第１１２a条提出的对于申诉委员会决定的复

审请求作出决定.
(２)在根据第１款 (a)项和 (b)项的程序中,扩大申诉委

员会由５名具有法律资格和２名具有技术资格的成员组成.在根

据第１款 (c)项的程序中,扩大申诉委员会按照实施细则的规

定由３名或５名成员组成.在所有程序中,主席一职由具有法律

资格的成员担任.

第２３条❶　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

(１)扩大申诉委员会的成员和各申诉委员会的成员的任期各

为５年,在这任期内不得免除其职务,但是如果有重大理由需要

予以免职,而且行政委员会根据扩大申诉委员会的提议作出免职

的决定的,则属例外.尽管有第一句的规定,如果委员会的成员

辞职,或者根据欧洲专利局长期职员的服务条例退休,其任期应

即终止.
(２)各委员会的成员不得同时担任受理处、各审查部、各异

议部或者法律部的成员.
(３)各委员会的成员在作出决定时应当只遵守本公约的规

定,不应受任何命令的拘束.
(４)各申诉委员会和扩大申诉委员会的程序规则应当根据实

施细则的规定予以制定.程序规则应当经行政委员会批准.

第２４条　回避和异议

(１)如果各申诉委员会的成员或者扩大申诉委员会的成员在

任何申诉中有任何个人利益,或者以前曾作为当事人一方的代理

人而与案件有牵连,或者曾参与作出被申诉的决定的,不得参加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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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申诉的审理.
(２)如果由于第１款所述理由之一,或者由于任何其他理

由,申诉委员会的成员或者扩大申诉委员会的成员认为自己不应

当参与申诉的审理的,应当随即通知该委员会.
(３)由于第１款所述理由之一,或者如果怀疑不公正,任何

一方当事人可以对申诉委员会的成员或扩大申诉委员会的成员提

出异议.如果一方当事人知道有可以提起异议的理由,而已经采

取程序步骤的,其异议是不能接受的.任何异议不得以委员会成

员的国籍为根据.
(４)如果有第２款或者第３款所述的情形,申诉委员会和扩

大申诉委员会应当在有关成员不参加的情况下决定所应采取的行

动.为了执行这一决定,候补人员应当替换被异议的成员.

第２５条　技术意见

根据某一审理侵权或者撤销诉讼的主管法院的请求,欧洲专

利局在收取适当费用后,应当就成为诉讼主题的欧洲专利提出技

术意见.审查部负责发表该项意见.

第Ⅳ章　行政委员会

第２６条　成员

(１)行政委员会由各缔约国的代表和副代表组成.每一缔约

国均有权向行政委员会委派１名代表和１名副代表.
(２)行政委员会的成员可以由顾问或者专家协助,但是应当

符合议事规则的规定.

第２７条　主席

(１)行政委员会应当从各缔约国的代表和副代表中选举１名

主席和１名副主席.遇有主席不能行使其职务时,由副主席依职

权代行其职务.
(２)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为３年.任期可以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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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８条　理事会

(１)在缔约国至少有８国时,行政委员会可以设立由其中５
个成员组成的理事会.

(２)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应当依职权成为理事会的成

员;其他３名成员由行政委员会选举.
(３)行政委员会选举的成员的任期为３年.该任期不得

续展.
(４)理事会履行行政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授予的任务.

第２９条　会议

(１)行政委员会的会议由其主席召集.
(２)欧洲专利局局长应当参加行政委员会的讨论.
(３)行政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通常会议.此外,在其主席提

议或者应１/３缔约国的请求,也应当举行会议.
(４)行政委员会的讨论应当根据议程并按照议事规则的规定

进行.
(５)临时议程应当包含任何缔约国根据议事规则要求列入的

任何问题.

第３０条　观察员的出席

(１)根据欧洲专利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将缔结的协定的

规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应当有代表出席行政委员会的会议.
(２)在专利领域负有实施国际程序责任的任何其他政府间组

织与本组织订有协定的,根据该协定的规定应当有代表出席行政

委员会的会议.
(３)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的活动与本组织有

关的,可以经行政委员会的邀请,作出安排,在讨论共同关心的

问题时,派代表出席行政委员会的会议.

第３１条　行政委员会的语言

(１)行政委员会讨论时使用的语言是英语、法语和德语.
(２)提交行政委员会的文件和会中讨论的记录,应使用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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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述的３种语言撰写.

第３２条　人员、房屋和设备

欧洲专利局应当提供必要的人员、房屋和设备供行政委员会

及其所设立的机构为履行其职责之用.

第３３条❶　行政委员会在某些情况下的权限

(１)行政委员会有权修改本公约的下列规定:
(a)本公约规定的期限;
(b)本公约第II部分至第 VIII部分和第 X部分,使它们与

有关专利的国际条约或者有关专利的欧洲共同体立法保持一致;
(c)实施细则.
(２)为了与本公约保持一致,行政委员会有权通过或者修改

下列规定:
(a)财务条例;
(b)欧洲专利局长期职员的服务条例和其他职员的任用条

件,上述长期职员和其他职员的工资表,以及任何补贴的性质和

授予补贴的规则;
(c)退休金条例以及为与工资的增加相适应,现有退休金的

适当增加;
(d)有关费用的规则;
(e)行政委员会的议事规则.
(３)尽管有本公约第１８条第２款的规定,行政委员会根据

经验有权决定,在某几类案件,审查部由一名技术审查员组成.
这种决定可以废除.

(４)行政委员会有权授权欧洲专利局局长代表欧洲专利组织

与国家、与政府间组织以及与根据与这种组织的协定而建立的文

献中心进行谈判,经行政委员会批准后,缔结协定.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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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行政委员会不得根据第１款 (b)项作出下列决定:
(a)在一项国际条约生效以前,关于该条约的决定;
(b)在欧洲共同体立法生效以前,或者如果该立法订有实施

期,在该期间届满以前,关于该立法的决定.

第３４条　表决权

(１)行政委员会中的表决权应限于缔约国享有.
(２)在符合本公约第３６条规定的前提下,每一缔约国有一

票表决权.

第３５条❶　表决规则

(１)除第２款和第３款所述的决定以外,行政委员会作出决

定应当有派代表出席和参加表决的缔约国的简单多数票.
(２)行政委员会根据第７条、第１１条第１款、第３３条第１

款 (a)项和 (c)项、同条第２款至第４款、第３９条第１款、
第４０条第２款和第４款、第４６条、第１３４a条、第１４９a条第２
款、第１５２条、第１５３条第７款、第１６６条和第１７２条有权作出

的决定,需要派代表出席并取得参加表决的缔约国的３/４的多

数票.
(３)行政委员会根据第３３条第１款 (b)项授权作出的决定

要求缔约国投票的全体一致.只在所有缔约国都有代表出席的情

况下,行政委员会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如果有一个缔约国在作

出决定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声明,它不愿受该决定的拘束,则根据

第３３条第１款 (b)项作出的决定就不发生效力.
(４)弃权不应认为是投票.

第３６条　选票的加权

(１)关于费用规则的通过或者修改,以及如果缔约国作出的

财政捐款因此而增加,本组织的预算和任何修正预算或者补充预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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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通过,任何缔约国在进行每一国家各投一票的第一次投票

后,不问投票结果如何,可以要求立即进行第二次投票,并根据

第２款的规定计算各国所得的票数.决定由第二次投票的结果予

以确定.
(２)在第二次投票时,每一缔约国应有的票数按下列规定

计算:
(a)依照第４０条第３款和第４款的规定,每一缔约国按

特别财政捐款等级表所得的百分数乘以缔约国的总数,再除

以５;
(b)将这样计算出的数字四舍五入化成高一位的整数;
(c)这个数字再加上５票;
(d)但任何缔约国所得的票数不得超过３０票.

第Ⅴ章　财务规定

第３７条❶　预算筹资

本组织预算资金的来源:
(a)本组织自己的资源;
(b)各缔约国就其在本国收取的欧洲专利续展费缴纳的

款项;
(c)必要时各缔约国所作的特别财政捐款;
(d)在适用的情况下,本公约第１４６条所规定的收入;
(e)在适用的情况下,只就有形资产而言,以土地或者建筑

物为担保向第三方的借贷;
(f)在适用的情况下,由第三方为特定项目提供的资金.

第３８条❷　本组织自己的资源

本组织自己的资源包括下列各项: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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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来自费用和其他来源以及本组织储备金的一切收入;
(b)退休费公积金的资源,这种公积金作为本组织的特种资

产,提供适当的储备金以支持本组织的退休金办法.

第３９条　缔约国关于欧洲专利续展费应缴的款项

(１)每一缔约国应当就其在本国收取的欧洲专利每笔续展费

向本组织缴纳款项,其数额应当与行政委员会规定的该费比例相

等;该比例不得超过７５％,对各缔约国应当相同.但是,如果

该比例与一个数额少于行政委员会规定的统一最低数额相当,则

该缔约国应当向本组织缴纳该最低数额.
(２)每一缔约国应当将行政委员会认为对确定缴款数额有必

要的信息通知本组织.
(３)缴纳这些款项的日期由行政委员会确定.
(４)如果到应缴日期款项没有完全缴纳,各缔约国应当对未

缴纳的款项自应缴日期起支付利息.

第４０条　费用标准和缴纳,特别财政捐款

(１)本公约第３８条所述费用的数额和第３９条所述的比例,
其水平的确定应当能保证这些收入足以使本组织的预算达到平衡.

(２)但是,如果本组织根据第１款规定的条件不能达到预算

的平衡,各缔约国应当向本组织汇交特别财政捐款,其数额由行

政委员会就有关会计期间予以确定.
(３)任何缔约国的这些特别财政捐款,应当以该国在本公约

生效之年以前倒数第２年内提出的专利申请数为基础予以确定,
其计算方法如下:

(a)一半与在该缔约国提出的专利申请数成比例;
(b)一半与在该国有居所或主要营业所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向

其他缔约国提交的专利申请数中第２最高数成比例.
但是,专利申请数超过２５０００件的缔约国,其应缴的财政

捐款数额应当作为一个整体计算,并按在这些国家提出的专利申

请总数的比例制定新的等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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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如果任何缔约国在等级表中的地位不能根据第３款的规

定予以确定,行政委员会在征得该缔约国的同意后,应决定其在

等级表中的地位.
(５)本公约第３９条第３款和第４款的规定比照适用于特别

财政捐款.
(６)特别财政捐款应当附加利息予以偿还,其利率对所有缔

约国相同.只要在预算中有可能为偿还目的作出安排,就应偿

还.这样安排的偿还数额根据上述第３款和第４款所述的等级表

在各缔约国间予以分配.
(７)在任何会计期间汇交的特别财政捐款,应当在以后会计

期间汇交的特别财政捐款全部或部分偿还以前全部还清.

第４１条　预付款

(１)应欧洲专利局局长的请求,各缔约国应当在行政委员会

确定的数额限度内向本组织预付缴款和捐款.这些预付款应当按

缔约国在有关会计期间应缴纳的数额比例分摊.
(２)本公约第３９条第３款和第４款的规定应当比照适用于

预付款.

第４２条❶　预算

(１)本组织的预算应当保持平衡.预算应当根据财务条例规定

的一般会计原则予以编制.必要时,可以有修改预算或者补充预算.
(２)预算应当以财务条例规定的记账单位制订.

第４３条　支出的授权

(１)如果财务条例中没有相反的规定,预算中列入的支出是

对一个会计期间内的授权.
(２)在符合财务条例规定条件的前提下,任何拨款,除与人

员费用有关的拨款外,在会计期间结束时尚未使用的可以转入下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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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期间,但不得超过下一会计期间结束之时.
(３)拨款应当根据财务条例,按照支出的类型和目的分列在

不同的科目之下,必要时还可细分.

第４４条　未能预见的支出的拨款

(１)本组织的预算可以包含未能预见的支出的拨款.
(２)本组织使用这些拨款应当事先取得行政委员会的批准.

第４５条　会计期间

会计期间自１月１日开始,至１２月３１日结束.

第４６条　预算的编制和通过

(１)欧洲专利局局长应在财务条例规定的日期以前将预算草

案送交行政委员会审查.
(２)预算和任何修改预算或者补充预算应当经行政委员会

通过.

第４７条　临时预算

(１)如果在会计期间开始时,预算尚未经行政委员会通过,
可以根据财务条例的规定,在每月的基础上,按预算科目或其他

项目在上一会计期间预算拨款的１/１２的限度内作出开支,但以

欧洲专利局局长这样获得的拨款不超过预算草案规定的１/１２
为限.

(２)行政委员会在遵守第１款规定的其他规定的条件下,可

以批准开支超过拨款的１/１２.
(３)本公约第３７条 (b)项所述的缴款,在临时的基础上,

应当根据第３９条对预算草案涉及年份的前一年确定的条件,继

续缴纳.
(４)为保证实施上述第１款和第２款的规定所必要,各缔约

国应当在临时的基础上并根据第４０条第３款和第４款所述的等

级表,每月缴纳特别财政捐款.本公约第３９条第４款的规定应

当比照适用于上述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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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８条　预算的实施

(１)欧洲专利局局长应当自负责任并在分配的拨款限度内,
实施预算和任何修改预算或者补充预算.

(２)欧洲专利局局长在预算以内,可以在符合财务条例规定

的限度和条件下,对各科目或者细目之间的资金进行调剂.

第４９条　账目的审计

(１)本组织的收支账目和决算表应当由行政委员会委派独立

性无可置疑的审计师进行审计.审计师的任期为５年,可以续展

或延长任期.
(２)审计应当以凭据为根据,必要时应当在现场进行.审计

应查明所有收入均已经收到,所有支出都是以合法和正当的方式

进行的,并且财务管理是健全的.审计师应在会计期间结束之后

写出报告.
(３)欧洲专利局局长应当每年向行政委员会提交上一个会计

期间关于预算的账目,表明本组织的资产和负债的决算表,并附

具审计师的报告.
(４)行政委员会应当批准年度账目和审计师的报告,并给予

欧洲专利局局长解除实施预算责任的证明.

第５０条❶　财务条例

财务条例尤其应当规定下列各项:
(a)关于预算的编制和实施的程序以及账目的记录和审计

程序;
(b)各缔约国向本组织提供本公约第３７条规定的缴款和捐

款以及第４１条规定的预付款的方法和程序;
(c)关于授权官员和会计官员职责的规则以及对这些官员监

督的办法;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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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本公约第３９条、第４０条和第４７条规定的利息率;
(e)依据本公约第１４６条应缴纳捐款的计算方法;
(f)行政委员会应当设立的预算和财务委员会的组成和赋予

的职责;
(g)预算和年度财务报表所根据的一般会计原则.

第５１条❶　费用

(１)欧洲专利局对于其根据本公约所履行的任何官方任务或

者程序可以收取费用.
(２)缴纳本公约规定费用以外的其他费用的期限,应当在实

施细则中予以规定.
(３)实施细则规定应缴纳某种费用的,应同时规定不在规定

期限内缴纳该费用的后果.
(４)关于费用的规则尤其应确定费用的数额及其缴纳的

方法.

第Ⅱ部分　专利实体法

第Ⅰ章　可享专利性

第５２条❷　可享专利的发明

(１)对于所有技术领域的任何发明,只要是新的,包含创造

性并且能在产业上应用的,应当授予欧洲专利.
(２)下列各项尤其不应认为是第１款所述的发明:
(a)发现、科学理论和数学方法;
(b)美学创作;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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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进行智力行为、运动、游戏或者经营业务的计划、规则

和方法,以及计算机程序;
(d)信息的提示.
(３)第２款的规定,只有在欧洲专利申请或者欧洲专利涉及

该规定所述的主题或者活动本身的限度内,才排除该主题或活动

的可享专利性.

第５３条❶　可享专利性的例外

对下列各项不授予欧洲专利:
(a)凡是其商业实施会违反公共秩序或者道德的发明,但条

件是,不能仅仅因为这种实施被某些或者全部缔约国的法律或者

条例所禁止而认为其实施违反公共秩序或者道德;
(b)植物、动物品种或者生产植物、动物的主要是生物学的

方法;本规定不适用于微生物学方法或者该方法的产品;
(c)对人体或者动物体的外科或者疗法的治疗方法,以及在

人体或者动物体上施行的诊断方法;本规定不适用于在这些方法

中所使用的产品,尤其是物质或者组合物.

第５４条❷　新颖性

(１)如果一项发明不属于现有技术,该发明应当认为是新

颖的.
(２)现有技术应当认为包括在欧洲专利申请日以前,依书面

或者口头描述的方法,依使用,或者依任何其他方法,公众可以

得到的一切东西.
(３)此外,已经提交的欧洲专利申请的内容,如果该申请的

申请日是在第２款所述的日期以前,并且该申请在该日或该日以

后公布的,应当认为包括在现有技术以内.
(４)第２款和第３款的规定,不应排除属于现有技术中的任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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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物质或者组合物在第５３条 (c)项所述方法中的用途的可享专

利性,但以该物质或者组合物在任何这种方法中的用途没有包括

在现有技术内为限.
(５)第２款和第３款的规定,还不应排除第４款所述的任

何物质或者组合物在第５３条 (c)项所述的任何方法中的任何

特定用途的可享专利性,但以这种用途没有包括在现有技术内

为限.

第５５条　不具有损害性的公开

(１)为了适用本公约第５４条,如果一项发明公开的发生不

早于欧洲专利申请提交以前６个月,并且其公开是由于下列事情

或者是下列事实的后果而发生的,该发明的公开不应予以考虑:
(a)对申请人或者其法律上的前手而言是明显的滥用;
(b)申请人或者其法律上的前手已经在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２日

在巴黎签订的、最后在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３０日修改的国际展览会公

约所规定的官方或者官方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展出其发明的

事实.
(２)在第１款 (b)项的情形,只有申请人在提交欧洲专利

申请时声明其发明已经这样展出过,并且在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间

内按照其规定的条件提交证明文件的,第１款才应予以适用.

第５６条　创造性

如果考虑到现有技术,一项发明对于熟悉有关技术的人员不

是显而易见的,该发明应当认为含有创造性.如果现有技术还包

括第５４条第３款所称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决定是否有创造性时

不应予以考虑.

第５７条　产业上的应用

如果一项发明能在任何种类的产业 (包括农业)中制造或者

使用,该发明应当认为能在产业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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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章　有权申请和取得欧洲专利的人,
发明人的署名

第５８条　提出欧洲专利申请的权利

任何自然人或者法人,以及根据其适用的法律相当于法人的

任何团体,都可以提出欧洲专利申请.

第５９条　多数申请人

一项欧洲专利申请也可以由共同申请人或者由指定不同缔约

国的两名或者两名以上的申请人提出.

第６０条❶　取得欧洲专利的权利

(１)取得欧洲专利的权利应当属于发明人或者其权利继受人.
如果发明人为雇员,取得欧洲专利的权利应当根据该雇员主要受

雇地国家的法律予以确定;如果该雇员主要受雇地国家不能确定,
适用的法律应当是该雇员所属雇主的营业所地国家的法律.

(２)如果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各自独立地作出了一项发明,取

得该发明的欧洲专利的权利属于提出具有最早申请日的欧洲专利

申请的人;但以该第一个申请已经公布为限.
(３)为了符合欧洲专利局规定的程序,申请人视为有权行使

取得欧洲专利的权利.

第６１条❷　无权的人提出的欧洲专利申请

(１)如果根据最终决定,申请人以外的人被确认为有权取得

欧洲专利的人,此人可以根据实施细则进行下列行为之一:
(a)代替原申请人,作为自己的申请处理欧洲专利申请;
(b)就同一发明提出新的欧洲专利申请;
(c)请求将该欧洲专利申请予以拒绝.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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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公约第７６条第１款应当比照适用于根据第１款 (b)
项提交的新的欧洲专利申请.

第６２条　发明人的署名权

发明人对于欧洲专利的申请人或者所有人有权要求在欧洲专

利局的程序中将他作为发明人予以记载.

第Ⅲ章　欧洲专利及欧洲专利申请的效力

第６３条　欧洲专利的期限

(１)欧洲专利的期限为２０年,自申请提交之日起计算.
(２)第１款的规定不应限制缔约国这样的权利:为了考虑影

响该国的战争状态或者类似的紧急状况,根据适用于本国专利的

同样条件延长欧洲专利的期限.

第６４条　欧洲专利授予的权利

(１)在符合第２款规定的前提下,自公布授予专利之日起,
在授予该专利的每一个缔约国内,欧洲专利授予其所有人与该国

授予的本国专利同样的权利.
(２)如果欧洲专利的主题是方法,该专利授予的保护应当延

伸及于依照该方法所直接获得的产品.
(３)对欧洲专利的任何侵犯应当依照国家法律予以处理.

第６５条❶　欧洲专利的译文

(１)任何缔约国可以规定,如果欧洲专利局授予的、修正的

或者限制的欧洲专利不是以其官方语言之一撰写的,专利所有人

应当向该国中央工业产权局提供该授予的、修正的或者限制的专

利文本的以其本人选择的该国正式语言之一的译文,或者,如果

该国规定使用某一特定正式语言的,提交该文本的以该语言的译

文.提供译文的期间,自该欧洲专利的授予、以修正形式的维持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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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限制在欧洲专利公报上公布之日以后３个月终止,除非有关

国家规定更长的期间.
(２)按照第１款作出规定的缔约国可以规定,专利所有人必

须在该国规定的期间内缴纳此种译文的全部或者部分出版费.
(３)任何缔约国可以规定,倘若不遵守根据第１款和第２款

所制定的规定的,欧洲专利视为在该国自始无效.

第６６条　欧洲申请与本国申请等同

被授予申请日的欧洲专利申请,在指定的缔约国内与本国的正

规申请相等同,在适用的情形附有为欧洲专利申请要求的优先权.

第６７条❶　欧洲专利申请公布后授予的权利

(１)欧洲专利申请自其公布之日起,在该申请指定的缔约国

内,对申请人临时地授予本公约第６４条所授予的保护.
(２)任何缔约国可以规定,欧洲专利申请不授予本公约第

６４条所授予的保护.然而,公布的欧洲专利申请所给予的保护

不得少于有关国家法律对未审查的国家专利申请强制公布后所授

予的保护.无论如何,每一缔约国至少应当保证,自欧洲专利申

请公布之日起,按照在该国任何人因侵犯国家专利根据国家法律

应负责任的情况,申请人能要求使用其发明的任何人给予根据情

况是合理的赔偿.
(３)任何缔约国并没有以程序语言作为其正式语言的,可以

规定,只有到申请人以其选择该国正式语言之一提交权利要求的

译文,或者,如果该国规定使用某一特定正式语言的,以该语言

提交权利要求的译文,并有下列情况之一时,根据上述第１款和

第２款的临时保护才发生效力:
(a)按照该国法律规定的方式公众已经可以得到该译文;
(b)该译文已经送达该国使用发明的人.
(４)欧洲专利申请被撤回、视为撤回或者最终已被拒绝时,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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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１款和第２款所规定的欧洲专利申请的效力视为自始即不

存在.本规定在欧洲专利申请对某一缔约国的指定被撤回或者视

为撤回时,也同样适用.

第６８条❶　欧洲专利撤销或限制的效力

欧洲专利申请和根据该申请授予的欧洲专利,在该专利于异

议、限制或者撤销程序中被撤销或者被限制的限度内,视为自始

不具有本公约第６４条和第６７条规定的效力.

第６９条❷　保护范围

(１)欧洲专利或者欧洲专利申请所授予的保护范围取决于权

利要求的内容.然而,说明书和附图应当用以解释权利要求.
(２)在直到授予欧洲专利之前的期间内,欧洲专利申请授予

的保护范围取决于公布的申请中所包含的权利要求.但是,授予

的欧洲专利或者在异议、限制或者撤销程序中修改过的欧洲专

利,在这种保护没有因此而扩大的限度内,应当追溯决定欧洲专

利申请所授予的保护.

第７０条❸　欧洲专利申请或者欧洲专利的作准文本

(１)以程序语言撰写的欧洲专利申请或者欧洲专利文本,应

当是在欧洲专利局的任何程序中和在任何缔约国的作准文本.
(２)然而,如果提交的欧洲专利申请不是以欧洲专利局的正

式语言撰写的,该文本为本公约所称的原提交的申请.
(３)任何缔约国可以规定,以该国正式语言所作的译文,正

如本公约所规定的,在该国应当认为是作准文本,但是对于撤销

❶

❷

❸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修改.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

改.根据本公约第１６４条第１款的规定, «关于 ‹欧洲专利公约›第６９条

解释的议定书»是本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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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倘若以译文语言撰写的欧洲专利申请或者欧洲专利所授予

的保护,比以程序语言撰写的该申请或该专利所授予的保护更为

狭小,则应除外.
(４)任何缔约国根据第３款作出规定的,
(a)必须允许专利的申请人或者所有人提交欧洲专利申请或

者欧洲专利的改正译文.这种改正译文在申请人或者所有人比照

履行缔约国根据本公约第６５条第２款和第６７条第３款所制定的

条件以前,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b)可以规定,任何人正在该国善意使用一项发明或者已经

为使用该发明进行有效和认真的准备,而这种使用不会构成对原

译文的专利申请或者专利的侵权的,在改正译文生效后,可以继

续在其业务中或者为该业务的需要使用该发明而无需付款.

第Ⅳ章　欧洲专利申请作为产权的客体

第７１条　移转和权利的构成

欧洲专利申请可以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指定缔约国内移转或

者产生权利.

第７２条　转让

欧洲专利申请的转让应当使用书面的形式,并由合同的当事

人签字.

第７３条　协议许可

在全部或者部分指定缔约国的领土内,可以就欧洲专利申请

的全部或部分给予许可.

第７４条　适用的法律

除本公约另有规定外,在每一指定缔约国内,作为产权客体

的欧洲专利申请应当受该国适用于本国专利申请的法律的约束,
并对该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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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Ⅲ部分　欧洲专利申请

第Ⅰ章　欧洲专利申请的提交和对申请的要求

第７５条❶　欧洲专利申请的提交

(１)欧洲专利申请可以向下列机构提交:
(a)向欧洲专利局提交;
(b)如果缔约国的法律允许,并且在符合本公约第７６条第１

款规定的前提下,向该国中央工业产权局或者其他主管机构提

交.按此种方法提交的任何申请,与假如该申请在同一日向欧洲

专利局提交具有同样的效力.
(２)第１款不排除缔约国下列法律或者条例规定的适用:
(a)关于发明因为其主题的性质事先未经该国主管机构批准

不得向国外传播的规定;
(b)关于任何申请应当首先向本国机构提交,或者须经事先

批准才能直接向另一机构提交的规定.

第７６条❷　欧洲专利分案申请

(１)任何欧洲分案申请应当根据实施细则直接提交欧洲专利

局.分案申请只可以就不超出在先提交的申请内容的主题提交;
在遵守这一要求的限度内,分案申请应当视为在初次申请的申请

日提交,并享有优先权.
(２)在提交欧洲分案申请时,在先申请中指定的所有缔约国

视为分案申请中的指定国.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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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７条 ❶ 　欧洲专利申请的转送

(１)缔约国中央工业产权局应根据实施细则将向该局或者向

该国任何其他主管机构提交的任何欧洲专利申请转送欧洲专

利局.
(２)任何欧洲专利申请,其主题已经认为应当保密的,不应

转送给欧洲专利局.
(３)任何欧洲专利申请不在规定期间内转送给欧洲专利局

的,应当视为撤回.

第７８条❷　对欧洲专利申请的要求

(１)欧洲专利申请应当包含下列各项:
(a)授予欧洲专利的请求书;
(b)发明说明书;
(c)一项或数项权利要求;
(d)说明书或者权利要求中所述的附图;
(e)摘要,
并符合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条件.
(２)对欧洲专利申请应当缴纳申请费和检索费.如果申请费

或者检索费不在规定期间内缴纳的,该申请视为撤回.

第７９条❸　缔约国的指定

(１)欧洲专利申请提交时本公约的所有缔约国视为已在授予

欧洲专利请求书中予以指定.
(２)对缔约国的指定可以以缴纳指定费为条件.
(３)在授予欧洲专利以前的任何时候,可以撤回对缔约国的

指定.

第８０条❹　申请日

欧洲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是指实施细则中所规定的要求均已履

❶❷❸❹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

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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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日.

第８１条　发明人的姓名

欧洲专利申请应当写明发明人的姓名.如果申请人不是发明

人或者不是唯一的发明人,在写明时应当说明其获得欧洲专利权

利的来源.

第８２条　发明的单一性

欧洲专利申请应当只涉及一项发明,或者涉及密切联系、构

成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一组发明.

第８３条　发明的公开

欧洲专利申请必须以足够清楚和完整的方式公开发明,使熟

悉有关技术的人员能够实施该发明.

第８４条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书应当限定请求保护的内容.权利要求书应当清

楚、简明,并有说明书的支持.

第８５条　摘要

摘要只作为技术信息使用.不得出于任何其他目的,尤其是

不得为了解释要求保护范围或者适用本公约第５４条第３款,而

考虑摘要.

第８６条 ❶ 　欧洲专利申请的续展费

(１)对于欧洲专利申请应当根据实施细则向欧洲专利局缴纳

续展费.这些费用应当在第３年和以后每一年缴纳,自申请的申

请日起计算.如果续展费没有在规定期间内缴纳,该申请视为

撤回.
(２)缴纳续展费的义务在缴纳公布授予欧洲专利的当年应缴

的续展费后,即告终止.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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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章　优先权

第８７条❶　优先权

(１)任何人或者为下列国家或成员的:
(a)«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当事方的任何国家;
(b)世界贸易组织的任何成员,
正式提交专利、实用新型或者实用证书的申请的,或者其权

利继受人,为就同一项发明提交欧洲专利申请的目的,在提交第

一个申请的申请日起１２个月期间内,享有优先权.
(２)根据受理申请国的国家法律,或者根据包括本公约在内

的多边或双边协定,与正规的国家申请等同的任何申请,应被承

认产生优先权.
(３)所谓正规的国家申请,是指任何足以确定该申请的申请

日的申请,不论该申请的后来结果如何.
(４)与以前第一个申请的主题相同,并且在同一国家或者对

同一国家有效而提交的在后申请,为确定优先权的目的,应当认

为是第一个申请,但条件是,在提交在后申请之日,在先申请已

经被撤回、放弃或者拒绝,未曾开放提供公众查阅,未遗留任何

权利,也未曾作为要求优先权的根据.在先申请以后不得作为要

求优先权的根据.
(５)如果第一个申请是在不受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或

者 «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约束的工业产权管理机构提出的,
根据欧洲专利局局长发出的通知,如果该管理机构承认向欧洲专

利局提交的第一个申请产生优先权的条件和具有的效力与 «巴黎

公约»的规定相等同,则应适用第１款至第４款的规定.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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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８条❶　要求优先权

(１)申请人要求利用以前申请的优先权的,应当根据实施细

则提交优先权的声明和其他必要的文件.
(２)尽管多项优先权来源于不同国家,仍可以就欧洲专利申

请要求多项优先权.在适当情况下,可以就任何一项权利要求主

张享有多项优先权.要求多项优先权的,自优先权日起计算的期

限应当自最早的优先权日起计算.
(３)如果就欧洲专利申请要求一项或几项优先权的,优先权

只适用于欧洲专利申请中那些已经包括在被要求优先权的申请中

的构成部分.
(４)如果就发明要求优先权,发明的某些构成部分没有出现

在以前申请的权利要求中的,只要以前申请文件的整体已经明确

地公开了这些构成部分,则仍然可以给予优先权.

第８９条　优先权的效力

优先权具有的效力是,为适用本公约第５４条第２款和第３
款以及本公约第６０条第２款,优先权日应当作为欧洲专利申请

的申请日.

第Ⅳ部分　审批程序

第９０条❷　申请提交时的审查和形式要求的审查

(１)欧洲专利局应当根据实施细则审查申请是否符合给予申

请日的要求.
(２)如果根据第１款的审查申请日不能给予,该申请不应作

为欧洲专利申请处理.
(３)如果对欧洲专利申请已经给予申请日,欧洲专利局应当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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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施细则审查本公约第１４条、第７８条和第８１条的要求,
在适用的情况下,审查本公约第８８条第１款、第１３３条第２款

以及实施细则所规定的任何其他要求是否已经符合.
(４)欧洲专利局在根据第１款或者第３款进行审查时注意到

有可以改正的缺陷的,应当给申请人以改正缺陷的机会.
(５)如果在根据第３款的审查中指出的任何缺陷没有得到改

正,欧洲专利申请应当予以拒绝.如果缺陷涉及优先权,该申请

的优先权应即丧失.

第９１条❶　已删除

第９２条❷　欧洲检索报告的作出

欧洲专利局应当根据实施细则,在权利要求的基础上,适当

考虑说明书和附图,对欧洲专利申请作出欧洲检索报告,并予以

公布.

第９３条❸　欧洲专利申请的公布

(１)欧洲专利局在下列情况下,应当尽快公布欧洲专利

申请:
(a)自申请日起,或者要求优先权的,自优先权日起,满１８

个月后;
(b)在该期间届满前,应申请人的请求.
(２)在第１款 (a)项所述期间届满前,授予专利的决定能实

现时,欧洲专利申请应当与欧洲专利的说明书同时公布.

第９４条❹　欧洲专利申请的审查

(１)欧洲专利局应当根据实施细则,应申请人的请求,审查

欧洲专利申请和该申请所涉及的发明是否符合本公约的要求.在

审查费缴纳之前,该请求不应视为已经提交.
(２)如果在规定期间内没有提出审查的请求,该申请视为

❶❷❸❹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

案»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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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
(３)如果审查显示,该申请或者它所涉及的发明不符合本公

约的要求,审查部应邀请申请人 (必要时可以多次邀请)提交其

意见,并在不违反本公约第１２３条第 １ 款的前提下,修改其

申请.
(４)如果申请人对审查部发出的任何通信在规定的期间内不

给予答复的,该申请视为撤回.

第９５条❶　已删除

第９６条　欧洲专利申请的审查

(１)如果欧洲专利申请人的审查请求是在欧洲检索报告送达

之前提交的,欧洲专利局在送达报告后,应当邀请该申请人在指

定期间内表明其是否愿意进一步处理其欧洲专利申请.
(２)如果对欧洲专利申请的审查显示,该申请或者该申请涉

及的发明不符合本公约的要求,审查部应当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

邀请 (必要时可以多次邀请)申请人在审查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

其意见.
(３)如果申请人对根据第１款或者第２款提出的邀请没有在

规定期间内给予答复,该申请视为撤回.

第９７条❷　拒绝或授权

(１)审查部如果认为,欧洲专利申请和它所涉及的发明符合

本公约的要求,应当决定授予欧洲专利,但以实施细则所规定的

条件已经履行为限.
(２)审查部如果认为,欧洲专利申请或者它所涉及的发明并

不符合本公约的要求,应当拒绝该申请,但本公约规定有不同的

制裁的除外.
(３)授予欧洲专利的决定应当在欧洲专利公报公布授权之日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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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效力.

第９８条❶　欧洲专利说明书的公布

欧洲专利局在欧洲专利的授予在欧洲专利公报公布后,应当

尽快出版欧洲专利的说明书.

第Ⅴ部分❷　异议和限制程序

第９９条❸　异议

(１)自欧洲专利的授予在欧洲专利公报公布之日起９个月

内,任何人可以通知欧洲专利局根据实施细则对该专利提出异

议.在异议费缴纳以前,异议的通知不应视为已经提交.
(２)异议适用于欧洲专利发生效力的所有指定缔约国.
(３)异议人为异议程序中的当事人,与专利所有人一样.
(４)有人提供证据,证明在某一缔约国,他根据一项终局决

定已经取代前所有人而登载于该国专利登记簿的,根据其请求,
他应当在该国取代该专利的前所有人.尽管有本公约第１１８条的

规定,该专利的前所有人和提出请求的人不应视为共有人,除非

双方都提出这种请求.

第１００条　异议的理由

异议只能根据下列理由才可以提出:
(a)根据本公约第５２条至第５７条的规定,欧洲专利的主题

是不可享有专利的;
(b)欧洲专利并没有以足够清楚、完整的方式公开发明,以

致熟悉有关技术的人员不能实施该发明;
(c)欧洲专利的主题超出了原提出申请的内容,或者如果专

❶❷❸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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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根据分案申请或者根据本公约第６１条提出的新申请授予的,
其主题超出了原提出的在先申请的内容.

第１０１条❶　异议的审查———欧洲专利的撤销或维持

(１)如果异议是可以受理的,异议部应当根据实施细则审查

是否根据本公约第１００条至少有一个理由损害欧洲专利的维持.
在这个审查中,异议部应当邀请双方当事人 (必要时可以多次邀

请)就对方或者异议部发出的通信提出意见.
(２)异议部如果认为,至少有一个异议理由损害欧洲专利的

维持,应当撤销该专利.否则,该部应当拒绝异议.
(３)异议部如果认为,考虑到专利所有人在异议程序中所作

的修改,专利及其所涉及的发明:
(a)符合本公约的要求的,应当决定维持修改后的专利,但

以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条件已经履行为限;
(b)并不符合本公约的要求的,应当撤销该专利.

第１０２条❷　已删除

第１０３条❸　欧洲专利新说明书的公布

如果某一欧洲专利根据本公约第１０１条第３款 (a)项经修改

而予以维持,欧洲专利局在关于异议的决定在欧洲专利公报公布

以后应当尽快出版欧洲专利的新说明书.

第１０４条❹　费用

(１)异议程序的每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其所招致的费用,除

非异议部为了公平起见,根据实施细则命令采取不同的费用分担

方法.
(２)确定费用的程序应在实施细则中予以规定.
(３)欧洲专利局关于确定费用数额的最终决定,为了在各缔

约国的领土内执行,应当与执行地国家民事法院所作出的终局判

❶❷❸❹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

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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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同样予以对待.关于这种决定的证明应当只限于其真实性.

第１０５条❶　推定侵权人的参加

(１)如果任何第三方证明:
(a)他人已经就同一专利对自己提起侵权诉讼的;
(b)在专利所有人请求停止他所指控的侵权之后,第三方已

经提起诉讼请求裁定他并非正在侵权的,该第三方在异议期间届

满后,可以根据实施细则参加异议程序.
(２)一个可以受理的参加应当作为一个异议处理.

第１０５a条❷　限制或撤销的请求

(１)应欧洲专利所有人的请求,该欧洲专利可以撤销,或者以

修改权利要求的方式加以限制.此种请求应当根据实施细则提交欧

洲专利局.在限制费或者撤销费缴纳以前,请求不应视为已经提交.
(２)在欧洲专利的异议程序结束以前,上述请求不得提交.

第１０５b条❸　欧洲专利的限制或撤销

(１)欧洲专利局应当审查实施细则所规定的关于限制或者撤

销欧洲专利的条件是否已经符合.
(２)欧洲专利局如果认为,限制或者撤销欧洲专利的请求符

合这些条件的,应当根据实施细则决定限制或者撤销该欧洲专

利.否则,它应当驳回请求.
(３)关于限制或者撤销欧洲专利的决定应当适用于已经授予

该欧洲专利的所有缔约国.该决定自欧洲专利公报公布该决定之

日起生效.

第１０５c条❹　欧洲专利说明书修改文本的出版

如果欧洲专利已经根据本公约第１０５b条第２款予以限制,
欧洲专利局应当在欧洲专利公报公布该限制以后,尽快出版欧洲

❶
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改.

❸❹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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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说明书的修改文本.

第Ⅵ部分　申诉程序

第１０６条❶　可以申诉的决定

(１)对受理处、各审查部、各异议部和法律部的决定的申

诉,应当受理.申诉具有中止的效力.
(２)对于当事人一方并非终止程序的决定,除非该决定允许

对其单独申诉,只能连同最终决定一起申诉.
(３)对于有关分担异议程序中费用数额的决定提出申诉的权

利,可以在实施细则中加以限制.

第１０７条　有权提出申诉和成为申诉程序当事人的人

程序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受到决定的不利影响的,可以申诉.
程序的任何其他当事人应当成为申诉程序的当然当事人.

第１０８条❷　申诉的期限和形式

申诉的通知应当根据实施细则自该决定通知起２个月以内提交

欧洲专利局.在申诉费缴纳以前,申诉的通知不应视为已经提交.
在决定通知起４个月内,应当根据实施细则提交说明理由的声明.

第１０９条　中间修改

(１)如果作出有争议的决定的部门认为提出的申诉是可以接

受的,并且是十分有根据的,该部门应当纠正其决定.如果申诉

人受到程序的另一方当事人的反对的,本规定不应适用.
(２)有关部门如果在接到说明理由的声明以后１个月以内对

申诉不予准许,应当立即将申诉转送给申诉委员会,并且对申诉

的是非不加评论.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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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０条❶　对申诉的审查

如果申诉是可以受理的,申诉委员会应当对申诉是否可以准

许进行审查.对申诉的审查应当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进行.

第１１１条　对申诉的决定

(１)在对申诉是否正当进行审查以后,申诉委员会应当对申

诉作出决定.申诉委员会可以行使原作出被申诉决定的部门职权

以内的任何权力,或者将该案件发回该部门重行决定.
(２)如果申诉委员会将案件发回原作出被申诉决定的部门重

行决定,在事实相同的限度内,该部门应受申诉委员会的裁决理

由的约束.如果被申诉决定是由受理处作出的,审查部同样应当

受申诉委员会的裁决理由的约束.

第１１２条　扩大申诉委员会的决定或意见

(１)为了保证法律的统一适用,或者如果发生重要的法律问

题,应按下列规定办理:
(a)申诉委员会在某一案件的程序中,如果认为为了上述目

的,需要扩大申诉委员会作出决定,应当自动或者应申诉—方当

事人的请求,将任何问题提交扩大申诉委员会.如果申诉委员会

驳回请求,应当在其最终决定中说明理由.
(b)两个申诉委员会对某一法律问题作出不同决定的,欧洲

专利局局长可以将该法律问题提交扩大申诉委员会处理.
(２)在第１款 (a)项的情形,申诉程序中的当事人应当成

为扩大申诉委员会程序的当事人.
(３)第１款 (a)项所述的扩大申诉委员会的决定,对申诉

委员会关于该申诉的处理有约束力.

第１１２a条❷　请求由扩大申诉委员会复审

(１)在申诉程序中受到申诉委员会决定不利影响的任何一方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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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可以提出请求,由扩大申诉委员会对该决定进行复审.
(２)提出的请求只能根据下列理由:
(a)申诉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违反本公约第２４条第１款,或者

不顾按照第２４条第４款应当回避的规定而参与了决定;
(b)申诉委员会中有一个没有被任命为该委员会成员的人;
(c)有根本违反本公约第１１３条规定的情况;
(d)申诉程序中有实施细则规定的任何其他根本性的程序缺陷;
(e)根据实施细则规定的条件所认定的刑事行为对决定可能

已经产生了影响.
(３)复审请求不具有中止的效力.
(４)复审请求应当根据实施细则以声明提交,并说明理由.

如果该请求是以第２款 (a)项至 (d)项为根据,请求应当于申

诉委员会决定通知起的两个月内提交.如果请求是以第２款 (e)
项为根据,请求应当于刑事行为被认定之日起两个月内提交,无

论如何不得迟于自申诉委员会的决定通知起５年.在申诉费缴纳

以前,该请求不应视为已经提交.
(５)扩大申诉委员会应当根据实施细则对复审请求进行审

查.如果请求是可准许的,扩大申诉委员会应当撤销复审中的决

定,并根据实施细则重开申诉委员会的程序.
(６)任何人在复审中的申诉委员会的决定和公布扩大申诉委

员会根据复审请求所作决定的期间,在指定的缔约国内,善意地

使用作为公布的欧洲专利申请或者欧洲专利主题的发明,或者为

使用该发明作了认真有效的准备的,可以继续在其企业中或者为

其企业的需要使用该发明而无需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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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Ⅶ部分　共同规定

第Ⅰ章　程序方面的共同规定

第１１３条　决定的根据

(１)欧洲专利局作出的决定只能以有关当事人已经有机会对

之陈述过意见的理由或者证据为根据.
(２)欧洲专利局应当只对专利的申请人或者所有人向其提交

的或者同意的文本加以考虑并作出决定.

第１１４条　欧洲专利局自动进行审查

(１)在程序中,欧洲专利局应当自动对事实进行审查;在这

种审查中它不应当局限于当事人所提供的事实、证据和论点以及

当事人所请求的救助.
(２)欧洲专利局对有关当事人没有在规定期间内提供的事实

或者证据可以置之不理.

第１１５条❶　第三方的评述

在欧洲专利局的程序中,在欧洲专利申请公布后,任何第三

方根据实施细则对申请或者专利涉及的发明的可享专利性可以提

出评述.此种人不是程序的当事人.

第１１６条　口头程序

(１)如果欧洲专利局认为举行口头程序有用而提出建议,或

者应程序的任何一方的请求,应当举行口头程序.但是,如果程

序的当事人和主题都相同,欧洲专利局可以驳回在同一部门再次

举行口头程序的请求.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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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然而,只有在受理处认为举行口头程序有用或者受理处

预见到将驳回欧洲专利申请时,受理处才能应申请人的请求举行

口头程序.
(３)在受理处、各审查部和法律部举行的口头程序不对外

公开.
(４)在各申诉委员会和扩大申诉委员会的口头程序,包括宣

布决定,在欧洲专利申请公布后,以及在各异议部的口头程序,
只要举行口头程序的部门对公开举行是否 (尤其是对程序当事人

的一方)会有严重和不公正的损害没有作出不同的决定的,都应

当公开进行.

第１１７条❶　方法和采取证据

(１)在欧洲专利局的程序中,提供和获得证据的方法应包括

下列各项:
(a)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b)请求提供信息;
(c)提出文件;
(d)听取证人的陈述;
(e)专家意见;
(f)检验;
(g)书面宣誓声明.
(２)采取上述证据的程序应在实施细则中予以规定.

第１１８条　欧洲专利申请或欧洲专利的统一性

如果欧洲专利的申请人或者所有人在不同的指定国中并不相

同,为了符合欧洲专利局规定的程序,他们应当作为共同申请人

或者共有人看待.在这些程序中,申请或者专利的统一性不应当

受到影响,尤其是申请或者专利的文本对各指定国应当是统一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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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本公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１１９条❶　通知

欧洲专利局应当根据实施细则主动将决定、传票、通告和通

信予以通知.在例外情况需要时,通知可以通过各缔约国中央工

业产权局送达.

第１２０条❷　期限

实施细则应当详细规定:
(a)在欧洲专利局程序中应当遵守而未在公约中规定的

期限;
(b)期限的计算方式和期限可以延展的条件;
(c)应当由欧洲专利局决定的最短和最长的期限.

第１２１条❸　欧洲专利申请的进一步处理

(１)如果申请人没有遵守对欧洲专利局的一项期限的,他可

以请求进一步处理其欧洲专利申请.
(２)欧洲专利局应接受其请求,但以符合实施细则规定的要

求为限.否则,它应驳回请求.
(３)如果请求已被接受,没有遵守期限的法律效果视为没有

产生.
(４)关于本公约第８７条第１款、第１０８条和第１１２a条第４

款中的期限,应当排除进一步处理的请求,与请求进一步处理

或者恢复权利的期限一样.实施细则可以排除对其他期限的进

一步处理.

第１２２条❹　权利的恢复

(１)欧洲专利的申请人或者所有人,尽管根据情况已经尽了

一切应有的注意,仍未能遵守对欧洲专利局的一项期限的,如果

未遵守该期限的直接结果是该欧洲专利申请或者一项请求被拒

❶❷❸❹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

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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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或者该欧洲专利申请视为撤回,或者该欧洲专利的撤销,或

者任何其他权利或救济方法的丧失,经请求,其权利应当得到

恢复.
(２)欧洲专利局应当接受请求,但以第１款的条件以及实施

细则所规定的其他任何要求都已符合为限.否则,它应拒绝

请求.
(３)如果欧洲专利局接受请求,没有遵守期限的法律效果视

为产生.
(４)关于请求恢复权利的期限,权利恢复应当予以排除.实

施细则可以排除其他期限的恢复.
(５)任何人在自第１款所述的权利丧失至公布该权利恢复的

期间,在指定的缔约国内,善意地使用作为公布的欧洲专利申请

或者欧洲专利主题的发明,或者为使用该发明作了认真有效的准

备的,可以继续在其企业中或者为其企业的需要使用该发明而无

需付款.
(６)本条规定不限制任何缔约国就本公约所规定并且对该国

主管部门应遵守的期限给予恢复权利的权利.

第１２３条❶　修改

(１)欧洲专利申请或者欧洲专利在欧洲专利局的程序中可以

根据实施细则加以修改.在任何情形下,应当允许申请人至少有

一次机会主动修改申请.
(２)欧洲专利申请或者欧洲专利的修改,其主题不得超出原

提交申请的内容.
(３)欧洲专利不得以超出其所授予保护范围的方式加以修改.

第１２４条❷　关于现有技术的信息

(１)欧洲专利局可以根据实施细则邀请申请人提供国家或者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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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专利程序中考虑并与欧洲专利申请所涉及的发明有关的现有

技术信息.
(２)如果申请人对根据第１款的邀请没有在规定期间内作出

答复的,欧洲专利申请视为撤回.

第１２５条　参考一般原则

在本公约没有程序规定的情况下,欧洲专利局应当考虑各缔

约国一般承认的程序法原则.

第１２６条❶　已删除

第Ⅱ章　向公众或官方机构提供信息

第１２７条❷　欧洲专利登记簿

欧洲专利局应当保持一册欧洲专利登记簿,记录实施细则规

定予以登记的事项.欧洲专利申请公布以前,不应在该簿内作任

何登记.欧洲专利登记簿应当公开供公众查阅.

第１２８条❸　文档的查阅

(１)如果欧洲专利申请尚未公布,未得申请人的同意,有关

该申请的文档不应提供公众查阅.
(２)任何人如能证明,申请人未得其同意而行使根据欧洲专

利申请的权利的,可以在该申请公布前不得申请人的同意而查阅

文档.
(３)欧洲分案申请或者根据本公约第６１条第１款提交的新

欧洲专利申请公布的,任何人可以不得申请人的同意,在其在先

申请公布前查阅该在先申请的文档.

❶

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删

除.

❸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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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欧洲专利申请公布以后,有关该申请以及根据该申请

而授予的欧洲专利的文档,经请求,可供查阅,但须受实施细则

规定的限制的约束.
(５)即使在欧洲专利申请公布以前,欧洲专利局可以将实施

细则中所列举的事项通知第三方或者予以公布.

第１２９条❶　定期出版物

欧洲专利局定期出版下列刊物:
(a)欧洲专利公报,登载本公约、实施细则或者欧洲专利局

局长规定的事项;
(b)官方公报,登载欧洲专利局局长发出的通告和一般性质

的信息,以及有关本公约及其实施的信息.

第１３０条❷　信息交换

(１)除本公约或者国家法律另有规定外,欧洲专利局和任何

缔约国中央工业产权局根据请求,应当互相送交关于欧洲或者国

家专利申请和专利以及关于申请和专利的程序的任何有用的信息.
(２)第１款应当适用于根据欧洲专利局与下列组织的工作协

定规定的信息送交:
(a)其他国家的中央工业产权局;
(b)负有授予专利任务的任何政府间组织;
(c)任何其他组织.
(３)根据第１款和第２款 (a)项和 (b)项的信息送交,不

受本公约第１２８条所规定的限制.行政委员会可以决定根据第２
款 (c)项的信息送交不受这种限制,其条件是,有关组织在欧

洲专利申请公布以前对送交的信息予以保密.

第１３１条　行政的和法律的合作

(１)除本公约或者国家法律另有规定外,欧洲专利局和缔约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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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法院或者机构应当根据请求,依照交换信息或者开放文档供

查阅的方法互相给予协助.欧洲专利局将文档提供法院、检察院

或者中央工业产权局查阅的,此种查阅应当不受本公约第１２８条

所规定限制的约束.
(２)在收到欧洲专利局的请求信件后,缔约国的法院或者其

他主管机构应当在其管辖范围内,代表欧洲专利局承担必要的调

查或者采取其他的法律措施.

第１３２条　出版物的交换

(１)欧洲专利局和各缔约国中央工业产权局根据请求并为其

自身使用,应当互相免费寄递一份或者数份各自的出版物.
(２)欧洲专利局可以缔结关于交换或者提供出版物的协定.

第Ⅲ章　代　理

第１３３条❶　代理的一般原则

(１)在符合第２款规定的前提下,任何人不应当被迫在本公

约的程序中由职业代理人代理.
(２)在缔约国没有居所或者主营业所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必

须由一名职业代理人代理,并通过他在本公约规定的所有程序中

进行行为,但提交欧洲专利申请除外;实施细则可以允许有其他

的例外.
(３)在缔约国有住所或者主营业所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在本

公约所规定的程序中可以由一名雇员代理,他不必是职业代理

人,但是根据实施细则应当是得到授权的.实施细则可以规定,
这种法人的雇员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还可以代理在缔约国内有

主营业所并与第一个法人有经济联系的其他法人.
(４)实施细则可以就共同行为的各当事人的共同代理制定特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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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规定.

第１３４条❶　在欧洲专利局的代理

(１)自然人或者法人在本公约所规定程序中的代理,只能由在

欧洲专利局为此目的而设的代理人名册上登记的职业代理人担任.
(２)任何自然人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在职业代理人名册上

登记:
(a)是缔约国国民;
(b)在缔约国有事务所或者受雇单位;
(c)已经通过欧洲资格检定考试.
(３)自一国加入本公约生效之日起１年期间内,任何自然人

符合下列条件的,也可以请求在代理人名册上予以登记:
(a)是缔约国国民;
(b)在已经加入本公约的国家有事务所或受雇单位;
(c)有权在该国的中央工业产权局在专利事务方面代理自然

人或者法人.如果这种权利不是以特殊的职业资格的要求为条件

的,此人在该国经常这样代理应当至少已有５年.
(４)登记应当根据请求,并附有表明第２款或者第３款规定

的条件已经符合的证明文件.
(５)在职业代理人名册上登记的人员有权在本公约规定的所

有程序中工作.
(６)为了担任职业代理人,姓名登记在第１款所称的名册上

的任何人有权在可以进行公约所规定程序的缔约国内设立事务

所,但应尊重本公约所附的集中化议定书的规定.
(７)欧洲专利局局长可以免除下列要求:
(a)在特殊情况下,免除第２款 (a)项或者第３款 (a)项

的要求;
(b)如果申请人提供证明,他已经依其他方法获得必要的资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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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免除第３款 (c)项第２句的要求.
(８)在本公约规定程序中的代理也可以按照由职业代理人担

任的同样方式,由在缔约国具有资格并在该国设有事务所的任何

律师担任,但是应当限于他有权在该国作为专利事务的职业代理

人的限度内.第６款应当比照予以适用.

第１３４a条❶　在欧洲专利局执业的职业代理人协会

(１)行政委员会有权制定和修改有关下列事项的规定:
(a)在 欧 洲 专 利 局 执 行 业 务 职 业 代 理 人 协 会 (下 称

“协会”);
(b)参加欧洲资格检定考试的人员所需要的资格和培训以及

这种考试的举行;
(c)该协会或者欧洲专利局对职业代理人行使的任何纪律权限;
(d)职业代理人应负的的保密义务,以及在欧洲专利局程序

中披露他和其委托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之间通信情况的特权.
(２)任何人已在本公约第１３４第１款所述的职业代理人名册

登记的,应当是协会的会员.

第Ⅷ部分　对国家法律的影响

第Ⅰ章　转换为国家专利申请

第１３５条❷　适用国家程序的请求

(１)指定的缔约国中央工业产权局,应欧洲专利的申请人或

者所有人的请求,在下列情况下适用授予国家专利的程序:

❶

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增加.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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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欧洲专利申请依照本公约第７７条第３款视为撤回时;
(b)在国家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况下,欧洲专利申请被拒绝、

撤回、视为撤回,或者根据本公约欧洲专利被撤销的.
(２)在第１款 (a)项所述的情形,转换的请求应当向接受

欧洲专利申请的中央工业产权局提交.该局在符合国家安全规定

的前提下,应将该请求直接转送请求中所指明的缔约国中央工业

产权局 .
(３)在第１款 (b)项所述的情形,转换的请求应当根据实

施细则转送欧洲专利局.在转换费缴纳以前,该请求不应视为已

经提交.
(４)如果转换的请求不在规定期间内提交,本公约第６６条

所述的欧洲专利申请的效力即告丧失.

第１３６条❶　已删除

第１３７条❷　转换的形式要求

(１)根据本公约第１３５条第２款或第３款转送的欧洲专利申

请不受与本公约规定不同或有附加要求的国家法律的形式要求的

拘束.
(２)接受转送的申请的任何中央工业产权局可以要求申请人

在不少于２个月的期间内:
(a)缴纳本国的申请费;
(b)提交以有关国家正式语言之一翻译的欧洲专利申请原始

文本的译文,以及在适用的情况下,申请人愿意提交国家程序

的、在欧洲专利局程序中修改过的文本的译文.

❶

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删除.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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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Ⅱ章　撤销和在先权利

第１３８条❶　欧洲专利的撤销

(１)在符合本公约第１３９条规定的前提下,欧洲专利可以根

据下列理由予以撤销,并只对一个缔约国发生效力:
(a)该欧洲专利的主题根据本公约第５２条至第５７条是不可

享有专利的;
(b)该欧洲专利没有以足够清楚、完整的方式公开发明,以

致熟悉有关技术的人员不能实现该发明;
(c)该欧洲专利的主题超出了原提交申请的内容,或者,如

果该专利是根据分案申请或者是根据本公约第６１条提交的新申

请授予的,超出了原提交的在先申请的内容;
(d)该欧洲专利授予的保护已经被扩大;
(e)该欧洲专利的所有人根据本公约第６０条第１款无权获

得该专利.
(２)如果撤销的理由只对欧洲专利一部分有影响,该专利应

当以权利要求的相应修改加以限制并予以部分撤销.
(３)在主管法院或者与欧洲专利有效性有关机构的程序中,

专利所有人有权修改权利要求以限制其专利.这样限制的专利应

当成为程序的基础.

第１３９条　在先日期或同一日期的权利

(１)在任何指定缔约国中,欧洲专利申请和欧洲专利,对国

家专利申请和国家专利而言,享有与国家专利申请或者国家专利

同样的在先权利的效力.
(２)在某一缔约国中,国家专利申请和国家专利,对指定该

缔约国的欧洲专利而言,享有与它们对国家专利同样的在先权利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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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力.
(３)任何缔约国可以规定,既在欧洲专利申请或者专利中,

又在具有相同申请日 (如果要求优先权,具有相同优先权日)的

国家申请或者专利中公开的发明,是不是可以,以及在什么条件

下可以依照两个申请或者专利同时受到保护.

第Ⅲ章　其他效力

第１４０条 ❶ 　国家的实用新型和实用证书

在其法律规定实用新型或者实用证书的缔约国中,本公约第

６６条、第１２４条、第１３５条、第１３７条和第１３９条应当适用于实

用新型和实用证书,也适用于注册或者保存的实用新型和实用证

书的申请.

第１４１条❷　欧洲专利的续展费

(１)欧洲专利的续展费,只有对本公约第８６条第２款所述

年份之后的各个年份才可以征收.
(２)在欧洲专利的授予公布后的２个月内到期应当缴纳的任

何续展费,如果已在该期间内缴纳,视为已经有效缴纳.国家法

律规定的其他任何费用不应予以征收.

第Ⅸ部分　特别协定

第１４２条　单一专利

(１)缔约国的任何集团已经以特别协定规定,向这些国家授

予的欧洲专利在所有各国的领土内具有单一专利性质的,可以规

定只可以对所有这些国家共同授予一个欧洲专利.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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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缔约国的任何集团已经利用第１款所述的授权的,本编

的规定应予以适用.

第１４３条　欧洲专利局的特别部门

(１)缔约国的集团可以赋予欧洲专利局以另外的任务.
(２)为了完成另外的任务,欧洲专利局内可以建立对该集团

内各国共同的特别部门.欧洲专利局局长应当管理这些部门;本

公约第１０条第２款和第３款的规定应当予以比照适用.

第１４４条　在特别部门的代理

缔约国的集团可以对当事人在本公约第１４３条第２款所述的

特别部门中的代理问题制定特别规定.

第１４５条　行政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

(１)缔约国的集团为了监督根据本公约第１４３条第２款设立

的特别部门的活动,可以设立行政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欧洲专

利局应当向该委员会提供为完成其任务所必要的人员、房屋和设

备.欧洲专利局局长应当就特别部门的活动向行政委员会的特别

委员会负责.
(２)特别委员会的组成、权限和职责,由缔约国的集团

决定.

第１４６条　完成特别任务花费的开支

根据本公约第１４３条对欧洲专利局赋予另外的任务的,缔约

国的集团应当负担本组织为完成该任务所招致的费用.为了完成

这些另外的任务,欧洲专利局内已经建立特别部门的,该集团应

当负担向这些部门的人员、房屋和设备收取的开支.本公约第

３９条第３款和第４款、第４１条和第４７条的规定应当予以比

照适用.

第１４７条　关于单一专利的续展费的缴纳

如果缔约国的集团已经就欧洲专利的续展费制定共同的收费

表,本公约第３９条第１款所述的比例应当根据共同收费表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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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第３９条第１款所述的最低数额,应当适用于单一的专利.
本公约第３９条第３款和第４款应当予以比照适用.

第１４８条　欧洲专利申请作为产权的客体

(１)除缔约国的集团另有规定外,本公约第７４条应当予以

适用.
(２)缔约国的集团可以规定,指定这些国家的欧洲专利申请

只有对该集团的所有缔约国并根据特别协定的规定,才能转移、
抵押或者受到任何法律执行方法的约束.

第１４９条　共同指定

(１)缔约国的集团可以规定,对这些国家只能共同指定,而

且指定这些国家中的一个或者数个国家的,应当视为构成对该集

团所有国家的指定.
(２)根据本公约第１５３条第１款欧洲专利局作为指定局的,

如果申请人在其国际申请中表明他希望获得该集团的一个或数个

指定国的欧洲专利的,第１款应当予以适用.如果申请人在其国

际申请中指定该集团中的一个国家,而该国本国法规定对该国的

指定具有欧洲专利申请的效力,第１款也应同样予以适用.

第１４９a条❶　各缔约国之间的其他协定

(１)本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应解释为限制某些或者所有缔约国

就有关欧洲专利申请或者欧洲专利根据本公约是受国家法约束和

规定的任何事项缔结特别协定的权利,这些事项尤其是:
(a)缔结协定,建立一个对协定当事方的缔约国共同的欧洲

专利法院;
(b)缔结协定,建立一个对协定当事方的缔约国共同的实

体,该实体应国家法院或者准司法机构的请求,提出对欧洲专利

法或协调的国家专利法问题的意见;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 月 ２９ 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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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缔结协定,根据该协定,当事方的缔约国全部或部分免

除根据本公约第６５条所需要的欧洲专利译文;
(d)缔结协定,根据该协定,当事方的缔约国规定,根据本

公约第６５条所要求的欧洲专利的译文可以提交欧洲专利局,并

由该局公布.
(２)行政委员会有权决定:
(a)申诉委员会或者扩大申诉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在欧洲专利

法院或者共同的实体服务,并根据任何这样的协定参加该法院或

者该实体的程序;
(b)欧洲专利局应当为共同的实体提供为履行其职责所必要

的支持的人员、房屋和设备,该实体所作出的开支应当全部或者

部分由本组织负担.

第Ⅹ部分❶　根据 «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
国际申请,欧洲－PCT申请

第１５０条❷　 «专利合作条约»的适用

(１)１９７０年６月１９日 «专利合作条约» (下称 “PCT”),
应当根据本部分的规定予以适用.

(２)根据PCT提交的国际申请可以成为欧洲专利局程序的

对象.在这种程序中,PCT 及其实施细则应当予以适用,并以

本公约的规定加以补充.遇有抵触时,应当适用PCT及其实施

细则的规定.

第１５１条❸　欧洲专利局作为受理局

欧洲专利局应当根据实施细则,作为 PCT 所称的受理局.
第７５条第２款应当比照予以适用.

❶❷❸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 于 修 改 ‹欧 洲 专 利 公 约›的 法

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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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２条❶　欧洲专利局作为国际检索单位或国际初步审查

单位

根据本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的协定,对申请人是

本组织缔约国的居民或者国民来说,欧洲专利局应当作为 PCT
所称的国际检索单位和国际初步审查单位.该协定可以规定,欧

洲专利局也应为其他申请人工作.

第１５３条❷　欧洲专利局作为指定局或选定局

(１)欧洲专利局应当是:
(a)本公约任何缔约国的指定局,如果PCT 对该国已经生

效,并且该国在国际申请中已经指定,申请人希望对该国获得欧

洲专利的;
(b)选定 局,如 果 申 请 人 已 经 选 定 依 照 (a)项 指 定 的

国家.
(２)指定或者选定欧洲专利局为指定局或者选定局,并且被

给予国际申请日的国际申请,应与正规的欧洲申请相等同 (欧
洲－PCT申请).

(３)欧洲－PCT 申请以欧洲专利局正式语言之一的国际公

布,应当取代欧洲专利申请的公布,并应在欧洲专利公报中予以

载明.
(４)如果欧洲－PCT 申请是以另一语言公布的,应当向欧

洲专利局提交以正式语言之一的申请译文,由该局公布.在符合

本公约第６７条第３款规定的前提下,根据第６７条第１款和第２
款的临时保护应自该申请公布之日起生效.

(５)欧洲－PCT 申请应当作为欧洲专利申请对待,并且,
如果符合第３款或者第４款以及实施细则中规定的条件,应当认

为包括在根据本公约第５４条第３款的现有技术中.
(６)对欧洲－PCT 申请作出的国际检索报告或者代替该报

❶❷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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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声明,和它们的公布,应当取代欧洲检索报告和它在欧洲专

利公报上的公布.
(７)对任何欧洲－PCT 申请应当根据第５款作出欧洲补充

检索报告.行政委员会可以决定补充检索报告应当予以免除或者

检索费应当予以降低.

第１５４条❶　已删除

第１５５条　已删除

第１５６条　已删除

第１５７条　已删除

第１５８条　已删除

第Ⅺ部分　已删除

第１５９条　已删除

第１６０条　已删除

第１６１条　已删除

第１６２条　已删除

第１６３条　已删除

第Ⅻ部分　最后规定

第１６４条❷　实施细则和各议定书

(１)实施细则、关于承认的议定书、关于特权和豁免权的议

❶

❷

本条至第１６３条是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

公约›的法案»删除.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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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关于集中化的议定书、关于本公约第６９条解释的议定书

以及关于人员补充的议定书,均为本公约的组成部分.
(２)遇有本公约的规定与实施细则的规定发生抵触时,适用

本公约的规定.

第１６５条　签字—批准书

(１)本公约应当向曾经参加建立欧洲授予专利制度的政府间

会议或者曾接到该会议开会通知并有参加会议选择权的国家开放

签字,至１９７４年４月５日截止.
(２)本公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应当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

保管.

第１６６条　加入

(１)本公约应当对下列国家开放,供它们加入:
(a)本公约第１６５条第１款所述的国家;
(b)应行政委员会邀请的任何其他欧洲国家.
(２)曾经是本公约的当事方后因适用本公约第１７２条第４款

的结果而终止为本公约当事方的任何国家,可以依加入而再次成

为本公约的当事方.
(３)加入书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保管.

第１６７条❶　已删除

第１６８条　适用的地域

(１)任何缔约国可以在其批准书或者加入书中声明,或者在

以后任何时候以书面通知告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本公约应

当适用于它负责其对外关系的一个或几个领土.对该缔约国授予

的欧洲专利在这种声明生效的领土上也发生效力.
(２)如果第１款所述的声明包括在批准书或者加入书内,该

声明应当与批准书或者加入书同一日生效;如果该声明是在交存

❶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删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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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书或者加入书以后的通知中作出的,这种通知应当在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政府收到之日起６个月后生效.
(３)任何缔约国可以在任何时候声明,本公约应当停止在其

依照第１款所作的通知中提及的全部或某些领土上适用.这种声

明应当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接到上述通知之日起１年后

生效.

第１６９条　生效❶

(１)本公约应当在有６个国家 (１９７０年在其全部领土内提

交的申请总数应当至少达到１８万件)交存最后一个批准书或者

加入书之日起３个月后生效.
(２)本公约生效后,任何批准书或者加入书应当在交存以后

第三个月的第一日生效.

第１７０条　首次捐款

(１)任何国家在本公约生效后批准或者加入本公约的,应当

向本组织缴纳初步捐款;该捐款不予退还.

❶ 生效日 期:比 利 时、德 国、法 国、卢 森 堡、荷 兰、瑞 士、英 国:

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７日;瑞典:１９７８年５月１日;意大利: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日;
奥地利:１９７９年５月１日;列支敦士登:１９８０年４月１日;希腊、西班牙: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日;丹麦:１９９０年１月１日;摩纳哥: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日;
葡萄牙:１９９２年１月１日;爱尔兰:１９９２年８月１日;芬兰:１９９６年３月

１日;塞浦路斯:１９９８年４月１日;土耳其: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保加利

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斯洛伐克: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斯洛文尼亚: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日;匈牙利:２００３年１月１日;罗马尼亚:２００３年３月１
日;波兰: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冰岛:２００４年３月１日;立陶宛:２００４年１２
月１日;拉脱维亚: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马尔他:２００７年３月１日.

译者注:前述注释为欧洲专利局网站上所附公约文本自身的注释.但

是,在欧洲专利局网站上关于缔约国的名单中,还有缔约国及其生效日期:
阿尔巴尼亚:２０１０年５月１日;克罗地亚: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前南斯拉夫

马其顿共和国: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塞尔维亚: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圣马力

诺: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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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初步捐款应当是,将有关国家在其批准书或者加入书的

生效之日,根据本公约第４０条第３款和第４款规定的捐款等级

表所得的百分比,应用于上述日期前的会计期间其他国家到期应

缴纳的特别财政捐款总额的５％ .
(３)倘若在紧接第２款所述日期前的会计期间不要求缴纳特

别财政捐款,该款所述的捐款等级表应当是适用于有关国家在上

１年要求特别财政捐款的会计期间应当缴纳的捐款等级表.

第１７１条　公约的有效期间

本公约应当无限期生效.

第１７２条　修订

(１)本公约可以由缔约国会议予以修订.
(２)上述会议应当由行政委员会准备并召集.该会议至少有

３/４的缔约国的代表出席,否则不应当视为合法构成.为了通过

修订的文本,必须有代表出席会议并有３/４的缔约国参加投票.
弃权不应认为是投票.

(３)修订的文本,必须经缔约国批准或者加入和达到该会议

规定的国家数目,并在该会议规定的时间生效.
(４)在修订的文本生效时没有批准或者加入本公约修订文本

的国家,自该时起终止为本公约的当事方.

第１７３条　缔约国之间的争议

(１)缔约国之间关于本公约的解释和适用的任何争议未能通

过协商解决的,在有关国家之一的请求下,应当将争议提交行政

委员会.行政委员会应努力使有关国家达成协议.
(２)如果自行政委员会接受该争议之日起６个月内尚未达成

协议,有关国家的任何一方可以将争议提交国际法院,由该法院

作出有约束力的裁决.

第１７４条　退出

任何缔约国可以在任何时候退出本公约.退出的通知应当提

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在接到这一通知之日起 １年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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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

第１７５条　既得权利的保留

(１)倘若一个缔约国根据本公约第１７２条第４款或者第１７４
条的规定停止为本公约的当事方,根据本公约已经获得的权利不

受损害.
(２)如果指定国停止为本公约当事方时欧洲专利申请仍在处

理之中,该申请应当继续由欧洲专利局处理,在就该国而言的限

度内,犹似在该日期以后有效的公约仍对该国适用一样.
(３)第２款的规定应当适用于在该款所述日期对该申请的异

议仍在处理或者异议期间尚未届满的欧洲专利申请.
(４)本条的任何规定不影响已经停止为本公约当事方的任何

国家根据其过去为公约当事方时的文本对待欧洲专利的权利.

第１７６条　前缔约国的财政权利和义务

(１)已经停止为本公约当事方的任何国家,根据本公约第

１７２条第４款或者第１７４条规定,应当得到本组织退还其依照本

公约第４０条第２款缴纳的特别财政捐款,但是只能按照本组织

向其他国家退还其在同一会计期间缴纳的特别财政捐款的时间和

条件.
(２)第１款所述的国家,即使在停止为本公约的当事方后,

仍应当按照在停止为当事方之日现行的汇率缴纳依照本公约第３９
条所规定的关于在该国仍然有效的欧洲专利续展费的比例数额.

第１７７条　公约的语言

(１)本公约的单一原本以德语、法语、英语三种语言撰写,
保存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档案中;三种文本具有同等作准

的效力.
(２)本公约以第１款所述的语言以外的缔约国正式语言撰写

的文本,如果已经行政委员会批准,应当认为是正式文本.遇有

各种文本的解释发生抵触时,应当以第１款所述的文本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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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８条　送达和通知

(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应当作出本公约的经过证明的正

本,并将正本送达所有签字国或者加入国政府.
(２)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应当将下列各项通知第１款所述

的各国政府:
(a)任何签署;
(b)任何批准书或者加入书的交存;
(c)依照本公约第１６７条规定的任何保留或者保留的撤回;
(d)依照本公约第１６８条规定收到的任何声明或者通知;
(e)本公约的生效日;
(f)依照本公约第１７４条规定收到的任何退出声明以及该声

明的生效日期.
(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应当将本公约提交给联合国秘书

处予以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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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欧洲专利公约» 第６９条
解释的议定书❶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５日,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改❷

第１条　一般原则

第６９条不应当解释为这样的意义,即欧洲专利授予的保护

范围应当理解是指权利要求所用措辞严格的字面意义所限定的范

围,说明书和附图只用以解释权利要求中含糊不清之处.该条也

不应当解释为这样的意义,即权利要求仅仅是一种指标,授予的

实际保护范围可以根据熟悉有关技术的人员考虑说明书和附图以

后扩展到专利权人所预期的范围.相反,这个规定应当解释为在

这两个极端之间确定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应当将对专利权人的合

理保护和对第三方的适当程度的确定性结合起来.

第２条　等同物

为了确定欧洲专利所授予的保护范围的目的,与权利要求中

某一构成部分等同的任何构成部分,应当给予适当的考虑.

❶
❷

翻译、校对:汤宗舜.
欧洲专利组织 行 政 委 员 会 根 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的 决 定 (参 见

EPO２００１年官方公报特辑第４号第５５页)通过的本议定书新文本已成为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其依据是该法案第３条第 (２)款第２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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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海牙的欧洲专利局
人员补充的议定书

(关于人员补充议定书)❶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❷

欧洲专利组织保证,欧洲专利局分配给在海牙的职位,如

２０００年编制计划和职位表所规定的,实质上保持不变.分配给

在海牙的职位数目的任何变动,在比例上超过１０％,并且证明

对欧洲专利局的正当运行是必要的,这种变动应当由欧洲专利局

局长,在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荷兰王国的政府协商后提出建

议,报经本组织的行政委员会作出决定.❸

❶
❷

❸

翻译、校对:汤宗舜.
欧洲专利组织 行 政 委 员 会 根 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的 决 定 (参 见

EPO２００１年官方公报特辑第４号第５５页)通过的本议定书已成为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依

据是该法案第３条第 (２)款第２句.
附在欧洲专利公约之后,成为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

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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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专利制度集中化
及其采用的议定书

(关于集中化议定书)❶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５日,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改❷

第１条❸

(１) (a)在本公约生效之际,公约的当事方同时又是１９４７
年６月６日海牙协定建立的国际专利机构成员的国家,应当采取

一切必要的步骤保证,不迟于本公约第１６２条第１款所述的日

期,将该机构的所有资产和负债以及所有职员移交给欧洲专利

局.这种移交应当由国际专利机构和欧洲专利组织依协定予以实

现.上述国家和公约当事方的其他国家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

保证该协定的实施,不迟于公约第１６２条第１款所述的日期.在

该协定实施之际,既是公约当事方同时又是国际专利机构成员的

那些国家,还应承诺终止参与海牙协定.
(b)本公约当事方的国家应当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保证,国

际专利机构的所有资产和负债以及所有职员根据 (a)项所述的

协定移交给欧洲专利局.在该协定实施以后,国际专利机构在本

公约开放签署之日负有责任的任务,尤其是对其成员国应履行的

❶
❷

❸

翻译、校对:汤宗舜.
欧洲专利组织 行 政 委 员 会 根 据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的 决 定 (参 见

EPO２００１年官方公报特辑第４号第５５页)通过的本议定书已成为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依

据是该法案第３条第 (２)款第２句.
根据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９日 «关于修改 ‹欧洲专利公约›的法案»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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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不论这些国家是否成为本公约的当事方,以及该机构在本

公约生效时对既是国际专利机构的成员又是本公约的当事方的国

家承诺履行的任务,均应由欧洲专利局承担.此外,欧洲专利组

织的行政委员会可以在检索领域内分配更多的任务给欧洲专

利局.
(c)上述义务也应比照适用于根据海牙协定在国际专利机构

和有关缔约国政府之间的协议中所列举的条件下设立的分办事

处.该政府兹承诺与欧洲专利组织签订新的协议,以代替原来与

国际专利机构订立的协议,使关于分办事处的组织、工作和资金

的条款与本议定书的规定相一致.
(２)在符合第III条规定的前提下,本公约当事方的国家应

代表其中央工业产权局自本公约第１６２条第１款所述的日期起,
为欧洲专利局的利益,放弃根据专利合作条约作为国际检索单位

的任何活动.
(３) (a)欧洲专利局自本公约第１６２条第１款所述的日期

起,在柏林设立分办事处.该分办事处在海牙分局的管理下

工作.
(b)行政委员会应根据一般考虑和欧洲专利局的要求,决定

分配给柏林分办事处的职责.
(c)至少在欧洲专利局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后的期间的开始

时,分配给该分办事处的工作量将足以使德国专利局的柏林分处

的审查人员 (指在本公约开放签署的日期时状况)得到充分的

雇用.
(d)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应当承担欧洲专利组织在柏林设立和

维持分办事处所需要的任何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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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授予欧洲专利的权利的管辖权
和决定的承认的议定书
(关于承认的议定书)❶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５日

第一部分　管辖权

第１条

(１)缔约国法院根据第２条至第６条,享有关于反对就欧洲

专利申请指定的一个或者多个缔约国授予申请人欧洲专利的诉讼

的管辖权.
(２)为本议定书的目的, “法院”应当包括那些根据缔约国

本国法律对第 (１)款所称诉讼有权作出决定的机构.任何缔约

国应当将具有该管辖权的任何机构的名称告知欧洲专利局.欧洲

专利局应当相应地通知其他缔约国.
(３)为本议定书的目的, “缔约国”是指根据 «欧洲专利公

约»第１６７条未排除本议定书的适用的缔约国.

第２条

除第４条和第５条规定的情形外,如果一件欧洲专利申请的

申请人在某一缔约国内有住所或者主要营业所,则对以其为被告

的诉讼,应当向该缔约国的法院提起.

❶ 根据 欧 洲 专 利 局 网 站 (wwwepoorg/patent/law/legalＧtextshtml)
上提供的英文版翻译.翻译:韩志杰;校对:姜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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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条

除第４条和第５条规定的情形外,如果一件欧洲专利申请的

申请人的住所或者主要营业所在全体缔约国外,并且如果主张享

有授予欧洲专利的权利的当事人在某一缔约国内有住所或者主要

营业所,则后一国的法院享有专属管辖权.

第４条

除符合第５条规定的情形外,如果一件欧洲专利申请的主题

属于雇员发明,若根据欧洲专利公约第６０条第 (１)款第２句,
取得欧洲专利的权利应当根据某缔约国 (如果有)的法律确定,
则该缔约国的法院对该雇员和其雇主之间的诉讼享有专属管

辖权.

第５条

(１)如果对授予欧洲专利的权利有争议的当事人达成了书面

协议或者可以以书面确认的口头协议,选择某一缔约国的一个或

者多个法院解决此争议,则该缔约国的该一个或者多个法院享有

专属管辖权.
(２)但是,如果当事人之间是雇员和雇主关系,则只有该国

关于雇用合同的法律允许上述协议时才可以适用第 (１)款.

第６条

如果既不能适用第２条至第４条,也不能适用第５条第 (１)
款,则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院享有专属管辖权.

第７条

向其提起第１条规定的诉讼的缔约国法院应当根据第２条至

第６条自行判断是否具有管辖权.

第８条

(１)就相同当事人之间的同一争议起诉至不同缔约国的法院

的,受理在后起诉的法院应当自行拒绝行使管辖权,以支持受理

在先起诉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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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受理在先起诉的法院的管辖权提出质疑的,受理在后

起诉的法院应当中止诉讼直至该另一法院作出最终决定.

第二部分　承　认

第９条

(１)在符合第１１条第 (２)款规定的前提下,任何缔约国作

出的就欧洲专利申请指定的一个或多个缔约国授予欧洲专利的权

利的决定在其他缔约国中应当无需任何程序而得到承认.
(２)作出需予承认的决定的法院的管辖权和该决定的效力不

应予以审查.

第１０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９条第１款不适用:
(a)未能对诉讼予以争辩的欧洲专利申请的申请人证明,启

动诉讼的文件未正常和充分地及时通知他以让其捍卫其权利;
(b)欧洲专利申请的申请人证明,该需予承认的决定与一个

缔约国就相同当事人之间更早启动的另一诉讼所作出的决定相

冲突.

第１１条

(１)就任何缔约国之间,本议定书的规定与关于管辖权或者

判决的承认的其他协定有冲突时,优先适用本议定书.
(２)本议定书不影响缔约国和不受议定书约束的国家之间任

何协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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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专利组织的特权
和豁免权的议定书

(关于特权和豁免权的议定书)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５日

略❶

❶ 编者注:«关于欧洲专利组织的特权和豁免权的议定书»是 «欧洲

专利公约»的议定书之一.由于该议定书的内容与欧洲专利制度无直接关

联,因此本书未编入该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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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欧洲专利公约»
第６５条的适用的协定❶

本协定成员国,作为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５日订立的 «授予欧洲

专利权公约 (欧洲专利公约)»的缔约国,重申加强欧洲各国

在保护发明方面合作的愿望,考虑到 «欧洲专利公约»第６５
条的规定,承认减少欧洲专利翻译成本目标的重要性,强调需

要广泛忠实该目标,决定致力于有效减少该成本,兹订立如下

协定.

第１条　翻译要求的免除

(１)本协定的任何成员国,如果其一种官方语言与欧洲专利

局的一种官方语言相同,则应当免除 «欧洲专利公约»第６５条

第 (１)款规定的翻译要求.
(２)本协定的任何成员国,尽管无官方语言与欧洲专利局的

一种官方语言相同,但如果欧洲专利已以该国规定的欧洲专利局

的官方语言授予,或者已翻译成该语言并根据 «欧洲专利公约»
第６５条第 (１)款的规定提供,则应当免除 «欧洲专利公约»第

６５条第 (１)款规定的翻译要求.
(３)第 (２)款所述成员国仍然有权要求根据 «欧洲专利公

约»第６５条第 (１)款的规定,提供翻译成该国官方语言之一的

权利要求.
(４)本协定的任何条款不应当被解释为限制本协定成员国免

除任何翻译要求或者适用比第 (２)款和第 (３)款更为宽松的翻

译要求的权利.

❶ 根据 欧 洲 专 利 局 网 站 (wwwepoorg/patent/law/legalＧtextshtml)
上提供的英文版翻译.翻译:韩志杰;校对:姜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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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条　出现纠纷时的翻译

本协定的任何条款不应被解释为限制本协定成员国在涉及欧

洲专利纠纷时作出如下规定的权利:该专利的所有人 (a)在被

控侵权人的要求下,应当自行承担成本提供翻译成被控侵权行为

发生地的一种官方语言的全文译文;(b)在法律程序中应法院或

者准司法机构的要求,应当自行承担成本提供翻译成该国一种官

方语言的全文译文.

第３条　签署－批准

(１)本协定在２００１年６月３０前供欧洲专利公约的缔约国开

放签署.
(２)本协定应当经过批准.批准书应当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政府保管.

第４条　加入

本协定应当在第３条规定的签署期限届满后,供欧洲专利公

约缔约国和任何有权利加入该公约的国家开放加入.加入书应当

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保管.

第５条　禁止保留

本协定的任何成员国不能作出保留.

第６条　生效

(１)本协定应当在欧洲专利公约的８个缔约国 (包括１９９９
年有效欧洲专利的前３位国家)交存最后一份批准书或者加入书

后第４个月的第１日生效❶.
(２)本协定生效后的任何批准或者加入应当在交存批准书或

❶ 编者注:该协定于２００８年５月１日生效.截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５
日,该协定的成员国包括:克罗地亚、丹麦、法国、德国、冰岛、拉脱维

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摩纳哥、荷兰、斯洛文尼亚、瑞 典、
瑞士、英国.除对立陶宛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１日生效外,对其他国家均自２００８
年５月１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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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加入书４个月后的第１日生效.

第７条　协定有效期间

本协定应当无限期有效.

第８条　退出

本协定的任何成员国可以在本协定生效３年后的任何时间退

出本协定.退出通知应当交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退出应当

在接到该通知之日起１年后生效.退出生效前根据本协定所获得

的任何权利不受损害.

第９条　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授予欧洲专利的公告在本协定对相关成员国生

效之后在欧洲专利公报上公布的欧洲专利.

第１０条　本协定的语言

本协定的单一原本以英文、法文和德文撰写,由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保存;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第１１条　送达和通知

(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应当制作经过证明的本协定正

本,并将正本送达所有签字国或者加入国政府.
(２)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应当将下列各项通知第 (１)款

所述的各国政府:(a)任何签署;(b)任何批准书或者加入书的

交存;(c)本协定的生效日;(d)按照第８条规定收到的任何退

出声明以及该声明的生效日期.
(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应当将本协定提交给联合国秘书

处予以登记.
为此,下列全权代表经授予签署之权,出示其全权证书,经

审核无误后,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７日在伦敦以英文、法文和德文

签署本协定;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